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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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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繼訴字第10號
原      告  郭素美  
被      告  郭美淑  
            郭芳子  
            林郭素月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代墊扶養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就被繼承人郭謝芽所遺如附表二所示之遺產，應按如附表二「分割方法」欄所示之方法分割、分配。
原告其餘之訴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三所示之應繼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繼承人郭謝芽於民國112年8月29日死亡，兩造為被繼承人郭謝芽之法定繼承人，原告自96年10月起代墊郭謝芽之扶養費共計新臺幣（下同）466,660元，應從郭謝芽遺產內扣除該代墊款項4分之3即349,995元予原告；並請求分割郭謝芽之遺產，分割方式為原物分割，平均每人4分之1，其中存款應以郭謝芽過世當下帳戶內餘額為主，股票金額則應以集保中心資料為主，農民健康保險喪葬津貼應列為遺產範圍，原告於111年9月19日領取郭謝芽農會存款30,670元部分，應扣除原告代墊之扶養費，以24,908元為計，至原告於110年10月19日提領郭謝芽存款61,600元部分，兩造已於另案調解成立，不應列入為郭謝芽遺產之債權；又被告有於遺產清冊虛列債權、漏列遺產、謊報原告失聯，而有民法第1163條之情事，不得主張同法第1148條第2項所定之利益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按應繼分比例分擔原告為郭謝芽墊付之349,995元，並應先自郭謝芽遺產內扣除返還原告，不足部分則由被告給付，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兩造就被繼承人郭謝芽所遺留如民事準備狀㈡附件四所示之遺產，請求判決准予原物分割，並依本判決附表三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配。㈢被告不得主張民法第1148條第2項之利益。
二、被告則以：郭謝芽生前每月都領有6,000元至7,550元之老農津貼，且郭謝芽生前另有1,000,000元也給原告保管，應該足以支付郭謝芽生活費用，不會有原告代墊生活費的問題；又被告沒有虛列債權、漏列遺產，原告所述不實；就遺產部分，分割方法同意原物分割，平均每人4分之1，其中郭謝芽之彰化銀行三重埔分行帳戶內存款，支付完郭謝芽喪葬費用後，僅餘256,409元，另原告於110年10月19日有提領郭謝芽存款61,600元，不在另案調解範圍內，應列入為遺產債權，股票部分則應以遺產稅參考清單資料為主，至農民健康保險喪葬津貼乙節，因原告曾表示郭謝芽申請老農喪葬補助事宜與原告無關等語，該補助既與原告無關，非屬公同共有之遺產，自不應列入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件不爭執及爭執事項如下：
　㈠不爭執事項：
　⒈被繼承人郭謝芽於112年8月29日死亡，兩造為郭謝芽之繼承人。
　⒉郭謝芽自96年10月起至112年8月29日死亡時止，並無不能維持生活而有受扶養必要之情事，且郭謝芽於上開期間每月領有6,000元至7,550元不等之老農津貼補助。
　⒊郭謝芽無遺產債務，遺產債權範圍如下：
　 ⑴中華郵政宜蘭郵局帳戶00000000000000號，存款1,515元。
　 ⑵彰化銀行三重埔分行帳戶00000000000000號，郭謝芽死亡時帳戶內存款為568,022元。
　 ⑶金飾：手鍊1條（9.93錢）、項鍊1條（16.97錢）、耳環1對（0.53錢）、鑲玉金戒1只（3.97錢）、黑石金戒1只（3.87錢）、吉祥金戒1只（1.49錢）、花金戒1只（1.48錢）、福祿壽金戒1只（3.13錢）、電鍍品戒指2只，總價值389,000元。
　 ⑷投資：中日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427股。
　 ⑸投資：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100股。
　 ⑹投資：欣巴巴事業股份有限公司8股。
　 ⑺投資：欣巴巴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3股。
　 ⑻對原告之債權：原告於111年9月19日領取郭謝芽農會存款30,670元。
　⒋郭謝芽死亡後領有農民健康保險喪葬津貼306,000元。
　⒌本件遺產分割方式為原物分割，並按附表三之應繼分比例分割。
 ㈡爭執事項：
　⒈原告是否有代墊郭謝芽生前之扶養費用？如有，是否得先自遺產中扣除返還原告？
　⒉分割遺產部分：
　 ⑴被告有無民法第1163條之情事，不得主張同法第1148條第2項所定之利益？
　 ⑵本件被繼承人郭謝芽之遺產範圍為何？
　　①被告主張彰化銀行三重埔分行帳戶00000000000000號內存款應扣除喪葬費用後為計，有無理由？　
　　②郭謝芽遺產內投資股票之金額應如何認定？
　　③對於原告於111年9月19日領取郭謝芽農會存款30,670元，此一遺產債權，是否應扣除原告代墊之扶養費？
　　④原告於110年10月19日提領之郭謝芽存款61,600元，是否應列入遺產債權？
　　⑤郭謝芽死亡後領有農民健康保險喪葬津貼306,000元，是否應列入遺產債權？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請求返還代墊扶養費部分：
　　原告主張自96年10月起代墊郭謝芽之扶養費共計466,660元等情，固據提出生活費用支出明細帳及相關單據為佐，本院並將其中確實附有單據之款項羅列如附表一所示，然細繹該明細，可見部分項目為水費、電信費、電費、視訊費等與郭謝芽同住之人共同生活使用所生費用，則原告所稱附表一所示之費用是否俱屬郭謝芽之生活所需費用，已非無疑；又原告於本院訊問時自陳：郭謝芽自96年起至死亡時止，每月領有6,000元至7,550元不等之老農津貼補助，當下由何人照顧郭謝芽，就由何人取得該筆補助並使用，96年至101年12月都是由伊照顧郭謝芽，102年起郭謝芽由兩造輪流照顧，伊負責每年1至3月等語，則可推論郭謝芽自96年起，每年至少應領有約72,000元之補助，以及102年起至郭謝芽死亡時止，每年4至12月，郭謝芽係由被告輪流照顧，非原告照料，相關單據花費即與郭謝芽無關，非屬原告代墊之扶養費至明，復觀諸附表一所示原告舉列之款項，96年花費總計為6,497元、97年花費總計為37,341元、98年度花費總計為44,346元、99年度花費總計為43,314元、100年度花費總計為27,189元、101年度花費總計為26,726元、102年1月至3月花費總計為5,241元、103年1月至3月花費總計為5,622元、104年1月至3月花費總計為4,595元、105年1月至3月花費總計為250元、106年1月至3月花費總計為50元、107年1月至3月花費總計為0元、108年1月至3月花費總計為0元、109年1月至3月花費總計為0元、110年1月至3月花費總計為3,128元、111年1月至3月花費總計為250元，該等金額均未超過每年72,000元或每月6,000元之範圍，皆為郭謝芽以自身所領取之老農津貼補助即得負擔之款項，原告既於實際照料郭謝芽時，領取郭謝芽之津貼並運用之，顯無再另行代墊費用之必要，是原告請求返還代墊扶養費等情，洵屬無據，此部分之請求，應予駁回。
　㈡分割遺產部分：
　⒈被告無民法第1163條之情事，原告主張被告不得主張同法第1148條第2項所定之利益，為無理由：
　　本件原告雖主張被告有於遺產清冊虛列債權、漏列遺產、謊報原告失聯等舉，屬民法第1163條所列情事，不得主張同法第1148條第2項所定之利益等語，惟經被告抗辯如前，而原告始終未能提出任何事證以佐實其說，原告所述，顯然無據，自不足採信，此部分之請求，應予駁回。
　⒉彰化銀行三重埔分行帳戶00000000000000號內存款應以568,022元為計：
　　經查，兩造對於郭謝芽死亡時，彰化銀行三重埔分行帳戶00000000000000號內存款為568,022元乙節，均不爭執，並有存摺影本內頁附卷可參（見家繼訴卷五第248頁），是上情首堪信實。又被告雖辯稱該存款應扣除花費於郭謝芽之喪葬費用後，剩餘金額計為遺產等語，惟經原告反對，本院審酌按繼承因被繼承人死亡而開始；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民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民法第1147條、第1148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被繼承人之遺產應以死亡時現存財產為限。本件郭謝芽之彰化銀行三重埔分行帳戶00000000000000號內存款，於郭謝芽死亡時既餘額為568,022元，即應以此金額計為郭謝芽之遺產。至該帳戶內之款項於郭謝芽死亡後，經提領、使用，縱係花費於郭謝芽之喪葬費用，亦屬確認郭謝芽所有遺產範圍及價值後，於分配遺產予各繼承人時，從何筆遺產扣除之問題（詳如後述），並非如被告所辯得自始先就單一遺產項目予以扣除，附此敘明之。
　⒊郭謝芽遺產內投資股票之金額以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集保中心）114年11月10日保結投字第1140027396號函檢附之投資人有價證券餘額表金額為計：
　　經查，被告主張郭謝芽遺產內之股票金額應以遺產稅參考清單所列金額為主，然查，觀諸被告提供之遺產稅財產參考清單（見家繼訴卷三第70頁），被告標註為郭謝芽死亡後之112年9月18日始列印，與郭謝芽死亡之時間有所落差，且該資料名為「參考清單」，下方附註欄第3點亦載明：「…僅供參考…請參考金融遺產受理查詢機構回復之資料」等文字，可見詳盡之數額仍應以相關金融機構之資料為準，是本院函詢集保中心提供郭謝芽於112年8月29日死亡時名下股票及價值，並據集保中心以114年11月10日保結投字第1140027396號回函，該函所檢附之投資人有價證券餘額表，查詢日期為郭謝芽死亡當日，並就各有價證券之餘額、收盤價、換算價額等均有詳細羅列，自應以該投資人有價證券餘額表之數額為準，認定郭謝芽遺產內投資股票之金額至明，被告所辯，並無理由。
　⒋遺產債權有關原告於111年9月19日領取郭謝芽農會存款30,670元部分，毋庸扣除原告代墊之扶養費：
　　經查，原告主張返還代墊扶養費乙節，業經本院逐一駁斥如前述四、㈠所示，本件既無從認定原告有何代墊郭謝芽扶養費之實，自無於原告所領取郭謝芽農會存款30,670元此一遺產債權內，先行扣除原告代墊扶養費之必要，原告所述，委無足採。
　⒌原告於110年10月19日提領之郭謝芽存款61,600元，不應列入遺產債權：
　　本件被告主張原告有於110年10月19日提領之郭謝芽存款61,600元，此亦屬遺產債權一事，經原告辯以被告Ａ０２與原告已就此筆金額於另案調解成立等語，經查，參卷附被告Ａ０２於112年1月11日對原告提起訴訟之民事訴訟狀所載，被告Ａ０２當時請求原告應將保管郭謝芽之存款1,000,000元、利息80,000元及「農會存款餘額61,600元」存入郭謝芽郵局帳戶，嗣被告Ａ０２與原告達成調解，並約定其餘請求均拋棄等情，有該民事訴訟狀及本院112年度調字第17號調解筆錄存卷可考（見家非調卷一第229頁至第234頁），足認原告所辯為真，則原告於110年10月19日提領之郭謝芽存款61,600元，既已於另案調解處理完畢，自無再於本案重複列為遺產債權之必要，被告所稱，並無理由。
　⒍郭謝芽死亡後領有農民健康保險喪葬津貼306,000元，應列入遺產債權：
　　經查，本件兩造就郭謝芽死亡後領有農民健康保險喪葬津貼306,000元等情，均不爭執，被告雖辯以：原告於112年3月27日交存摺、印章給被告Ａ０２時，有親筆備註爾後母親申請老農喪葬補助費事宜，與原告無關，既然喪葬補助費與原告無關，該筆錢當然不是公同共有之遺產等語，並提出收據為佐（見家非調卷二第87頁），然觀諸該收據原告所寫之備註：「爾後媽媽郭謝芽申請老農喪葬補助費事宜與Ａ０１無關」等文字，至多僅得認定郭謝芽死亡後，有無要申請、如何申請該筆補助費等事項，原告認為與自身無關，此核與該筆款項若經申請而成為遺產後，原告自願放棄繼承該筆遺產之語意顯然有別，被告之辯詞，實無理由。是以，郭謝芽死亡後領有之農民健康保險喪葬津貼306,000元，自應列入為遺產。
　⒎本件遺產分割方法：
　 ⑴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公同共有物之分割，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51條、第830條第2項、第1164條分別定有明文。準此，公同共有遺產之分割，於共有人不能協議決定分割方法時，應由法院依民法第824條命為適當之分配，不受任何共有人主張之拘束，然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各繼承人之利害關係、遺產之性質及價格、利用價值、經濟效用、經濟原則及使用現狀、各繼承人之意願、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相關因素，而為公平妥適之判決。經查，兩造在分割被繼承人郭謝芽所遺如附表二所示之遺產前，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因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亦無不分割之約定，兩造既無法協議分割，則原告依民法第1164條規定，請求裁判分割系爭遺產，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⑵又關於遺產管理、分割及執行遺囑之費用，由遺產中支付之，民法第1150條亦有明文。該條所稱之「遺產管理之費用」，乃屬繼承開始之費用，該費用具有共益之性質，不僅於共同繼承人間有利，對繼承債權人、受遺贈人、遺產酌給請求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亦均蒙其利，當以由遺產負擔為公平，故凡為遺產保存上所必要不可欠缺之一切費用均屬之。被繼承人之喪葬費用，是否為繼承費用，民法雖未明文規定，然此項費用既為完畢被繼承人之後事所不可缺，參酌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7條第1項第10款亦規定被繼承人之喪葬費用由繼承財產扣除，解釋上應列為繼承之費用由遺產負擔。是以「應繼財產」當指扣除「繼承費用」後之遺產。經查，本件被告主張郭謝芽之喪葬費用共計為283,841元，其中支付予萬安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殯葬費用含訂金共186,747元、對年祭祀用品9,500元、禮儀用品4,500元、合爐祭祀用品6,000元，以及慈輝救護車運送遺體車資1,400元、骨甕寄存及管理費共36,000元等部分，有收款憑單、彰化銀行存款憑條、統一電子發票、收款憑證專用證明、宜蘭縣立殯葬管理所使用規費收據附卷可參（詳如被告114年11月26日之陳報狀第34頁、第37頁、第38頁、第40頁），屬郭謝芽之喪葬費用無訛，至被告所列其餘款項，部分僅有被告手寫之明細，欠缺單據佐證，部分則無從認定為必要之費用，難認屬郭謝芽之喪葬費用。從而，郭謝芽之喪葬費用，應僅為前述之244,147元【計算式：186,747元＋9,500元＋4,500元＋6,000元＋1,400元＋36,000元＝244,147元】。
　 ⑶綜上，本件原告主張原物分割，並按附表三之應繼分比例分割，未經被告反對，其主張之分割方式，應屬可採。又郭謝芽死亡後領有農民健康保險喪葬津貼306,000元，業如前述，本院認郭謝芽之遺產，應就該喪葬津貼扣除郭謝芽之喪葬費用244,147元後，其餘由兩造按附表三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配之，原告主張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定分割方法如附表二「分割方法」欄所示，判決如主文第一項。
五、按分割遺產之訴，係必要共同訴訟，核其性質，兩造本可互換地位，本件原告請求分割遺產雖於法有據，然被告之應訴乃因訴訟性質所不得不然，兩造顯均因本件訴訟而互蒙其利，倘令被告負擔訴訟費用，顯然有失公平，是以本院認本件之訴訟費用應由兩造依附表三所示之比例，即應繼分比例分擔，較為公允，爰酌定本件訴訟費用之分擔如主文第三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8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陳盈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8　　日
　　　　　　　　　　　　　　　書記官　鄒明家
　　　　　　　　　　　　　　　
附表一：原告主張自96年起至101年間代墊生活費用明細
㈠96年度
		編號

		日期

		項目

		代墊費用(新臺幣)

		證據

		卷證頁數



		1.

		11月6日

		藥水3罐

		300元

		博雅藥師藥局免統一發票收據

		見家繼訴（下同）卷三第238頁



		2.

		11月12日

		地價稅（郭阿照）

		1,684元

		宜蘭縣稅捐稽徵處96年地價稅繳款書

		見卷三第238頁



		3.

		11月12日

		水費（郭謝芽）

		537元

		臺灣自來水公司96年11月水費（含代徵費用）通知及收據

		見卷三第240頁



		4.

		11月12日

		電信費（Ａ０２）

		441元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96年10月收據

		見卷三第240頁



		5.

		11月18日

		電費（郭阿照）

		84元

		台灣電力公司96年11月電費通知及收據

		見卷三第242頁



		6.

		11月18日

		電費（郭謝芽）

		2,291元

		台灣電力公司96年11月電費通知及收據

		見卷三第244頁



		7.

		12月11日

		視訊費（第四台費用）

		1,160元

		聯合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244頁



		96年度
總計：6,497元

		


		


		


		


		




		


		


		


		


		


		










㈡97年度
		編號

		日期

		項目

		代墊費用

		證據

		卷證頁數



		1.

		1月5日

		胃藥

		300元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見卷三第246頁



		2.

		1月7日

		水費（郭謝芽）

		410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246頁



		3.

		1月7日

		電信費（Ａ０２）

		639元

		電信帳單

		見卷三第248頁



		4.

		1月14日

		電費（郭謝芽）

		2,308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248頁



		5.

		2月5日

		電信費

		461元

		中華電信繳費通知

		見卷三第250頁



		6.

		2月14日

		視訊費（第四台費用，郭謝芽）

		1,160元

		聯禾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250頁



		7.

		3月10日

		預繳電費（郭阿照）

		500元

		電費收據

		見卷三第250頁



		8.

		3月21日

		電費（郭謝芽）

		2,467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252頁



		9.

		3月21日

		水費（郭謝芽）

		542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252頁



		10.

		4月15日

		視訊費（第四台費用，郭謝芽）

		1,160元

		聯禾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252頁



		11.

		5月5日

		電信費（Ａ０２）

		353元

		電信帳單



		見卷三第254頁



		12.

		5月6日

		水費（郭謝芽）

		450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254頁



		13.

		5月16日

		電費（郭謝芽）

		2,006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254頁



		14.

		6月1日

		電信費（Ａ０２）

		585元

		電信帳單

		見卷三第256頁



		15.

		6月3日

		抗痛藥布（郭謝芽）

		300元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見卷三第256頁



		16.

		6月10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60元

		聯禾有線台灣大寬頻繳款單

		見卷三第256頁



		17.

		6月30日

		電信費（Ａ０２）

		509元

		電信帳單

		見卷三第258頁



		18.

		7月9日

		醫療費（郭謝芽）

		100元

		張世屏診所藥品明細及收據

		見卷三第258頁



		19.

		7月17日

		電費（郭謝芽）

		2,487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258頁



		20.

		7月21日

		水費（郭謝芽）

		542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260頁



		21.

		8月5日

		電信費（Ａ０２）

		500元

		電信帳單（帳單上706元，原告僅列500元）



		見卷三第260頁



		22.

		8月14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60元

		聯禾有線台灣大寬頻繳款單

		見卷三第260頁



		23.

		9月4日

		醫療費（郭謝芽）

		840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262頁



		24.

		9月14日

		電費

		5,196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262頁



		25.

		9月14日

		水費

		541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262頁



		26.

		9月14日

		電信費（Ａ０２）

		482元

		電信費帳單

		見卷三第264頁



		27.

		9月30日

		電信費（Ａ０２）

		380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264頁



		28.

		10月7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60元

		聯禾有線繳款單

		見卷三第264頁



		29.

		11月4日

		地價稅（郭阿照）

		1,710元

		宜蘭縣政府地方稅務局97年地價稅繳款書

		見卷三第264頁



		30.

		11月5日

		電信費（Ａ０２）

		897元

		電信費帳單

		見卷三第266頁



		31.

		11月10日

		電費

		3,318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266頁



		32.

		12月4日

		醫療費

		240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266頁



		33.

		12月5日

		醫療費

		400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268頁



		34.

		12月5日

		電信費（Ａ０２）

		472元

		電信費帳單

		見卷三第268頁



		35.

		12月27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60元

		聯禾有線繳收據

		見卷三第270頁



		36.

		12月30日

		電信費（Ａ０２）

		446元

		電信費帳單

		見卷三第270頁



		97年度
總計：37,341元

		


		


		


		


		










㈢98年度
		編號

		日期

		項目

		代墊費用

		證據

		卷證頁數



		1.

		1月13日

		電費（郭謝芽）

		2,884元

		台電電費通知及收據

		見卷三第272頁



		2.

		1月13日

		電費（郭阿照）

		500元

		台電收據

		見卷三第272頁



		3.

		2月1日

		電信費（Ａ０２）

		631元

		電信費帳單

		見卷三第274頁



		4.

		2月1日

		水費

		564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274頁



		5.

		2月8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60元

		聯禾有線台灣大寬頻繳款單

		見卷三第278頁



		6.

		2月27日

		電信費（Ａ０２）

		609元

		電信費帳單

		見卷三第280頁



		7.

		3月15日

		水費（郭謝芽）

		510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280頁



		8.

		3月31日

		電費（郭謝芽）

		2,697元

		台電收據

		見卷三第282頁



		9.

		4月6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60元

		聯禾有線台灣大寬頻繳款單

		見卷三第282頁



		10.

		4月6日

		電信費（Ａ０２）

		357元

		電信費帳單

		見卷三第282頁



		11.

		4月22日

		醫療費（郭謝芽）

		300元

		陽大醫院急診繳費醫療費用收據

		見卷三第286頁



		12.

		4月22日

		醫療費（郭謝芽）

		440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288頁



		13.

		4月22日

		醫療費（郭謝芽）

		240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288頁



		14.

		4月22日

		醫療費（郭謝芽）

		1,273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288頁



		15.

		5月6日

		醫療費（郭謝芽）

		100元

		門診收據

		見卷三第290頁



		16.

		5月6日

		醫療費（郭謝芽）

		340元

		門診收據

		見卷三第290頁



		16.

		5月6日

		醫療費（郭謝芽）

		240元

		門診收據

		見卷三第290頁



		17.

		5月9日

		購買鞋子

		731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290頁



		18.

		5月20日

		電費（郭謝芽）

		2,540元

		台電電費通知及收據

		見卷三第292頁



		19.

		6月4日

		醫療費（郭謝芽）

		440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292頁



		20.

		6月12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60元

		聯禾有線台灣大寬頻繳款單

		見卷三第294頁



		21.

		6月19日

		電信費（Ａ０２）

		625元

		電信費帳單

		見卷三第294頁



		22.

		6月30日

		電信費（Ａ０２）

		770元

		電信費帳單

		見卷三第296頁



		23.

		7月19日

		機車行照費及稅捐

		750元

		交通部公路總局自行收納款項收據

		見卷三第296頁



		24.

		7月21日

		水費（郭謝芽）

		648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298頁



		25.

		7月21日

		電費（郭謝芽）

		3,059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298頁



		26.

		8月3日

		電信費

		752元

		電信費帳單

		見卷三第300頁



		27.

		8月6日

		醫療費（郭謝芽）

		440元

		陽大門診繳費醫療費用收據

		見卷三第302頁



		28.

		8月17日

		醫療費（郭謝芽）

		260元

		陽大門診繳費醫療費用收據

		見卷三第302頁



		29.

		8月19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60元

		聯禾有線台灣大寬頻繳款單

		見卷三第300頁



		30.

		8月19日

		喜療妥

		250元

		南興西藥房

		見卷三第300頁



		31.

		9月2日

		水費

		487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304頁



		32.

		9月8日

		電費（郭謝芽）

		3,745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304頁



		33. 

		10月13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6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306頁



		34.

		10月24日

		唇膏

		298元

		統一發票(康是美)



		見卷三第306頁



		35.

		10月19日

		電信費

		1,184元

		電信費繳費通知

		見卷三第306頁



		36.

		10月28日

		地價稅（郭阿照）

		1,710元

		宜蘭縣政府地方稅務局98年地價稅繳款書

		見卷三第308頁



		37.

		11月9日

		電費（郭謝芽）

		3,218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308頁



		38.

		11月10日

		機車維修費

		1,500元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見卷三第312頁



		39.

		11月19日

		水費

		688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310頁



		40.

		11月30日

		醫療費

		440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310頁



		41.

		12月1日

		醫療費

		260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312頁



		42.

		12月8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6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312頁



		43.

		12月9日

		電信費

		597元

		電信費繳費通知

		見卷三第314頁



		44.

		12月30日

		醫療費

		309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314頁



		98年度
總計：44,346元

		


		


		


		


		










㈣99年度
		編號

		日期

		項目

		代墊費用

		證據

		卷證頁數



		1.

		1月8日

		尿布等生活用品

		530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18頁



		2.

		1月8日

		唇膏

		82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18頁



		3.

		1月10日

		水費（郭謝芽）

		648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316頁



		4.

		1月15日

		電信費（Ａ０２）

		437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16頁



		5.

		1月21日

		醫療費

		507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318頁



		6.

		1月21日

		醫院停車費

		140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18頁



		7.

		1月21日

		醫院停車費

		10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18頁



		8.

		1月25日

		電費（郭謝芽）

		2,888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320頁



		9.

		2月3日

		醫療費

		299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320頁



		10.

		2月3日

		尿布等生活用品

		1,228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22頁



		11.

		2月3日

		尿布等生活用品

		89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22頁



		12.

		2月8日

		電費（郭阿照）

		500元

		台電收據

		見卷三第322頁



		13.

		2月9日

		電信費（Ａ０２）

		538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24頁



		14.

		2月9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6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324頁



		15.

		2月9日

		衛生紙等生活用品

		234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24頁



		16.

		2月10日

		醫療費

		260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326頁



		17.

		2月25日

		藥品

		200元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見卷三第328頁



		18.

		2月26日

		尿布等生活用品

		336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28頁



		19.

		2月28日

		手套等生活用品

		60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28頁



		20.

		3月8日

		電費（郭謝芽）

		541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328頁



		21.

		3月8日

		電信費（Ａ０２）

		386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30頁



		22.

		3月15日

		染髮劑等生活用品

		267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30頁



		23.

		3月22日

		電費（郭謝芽）

		1,878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330頁



		24.

		3月31日

		電信費（Ａ０２）

		283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30頁



		25.

		4月2日

		尿布等生活用品

		363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30頁



		26.

		4月6日

		電動車保養

		700元

		估價單

		見卷三第332頁



		27.

		4月6日

		電動車保養

		4,000元

		估價單

		見卷三第332頁



		28.

		4月7日

		參加活動費

		1,200元

		收據

		見卷三第334頁



		29.

		4月8日

		棉花棒等生活用品

		240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32頁



		30.

		4月15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6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332頁



		31.

		5月4日

		水費（郭謝芽）

		541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334頁



		32.

		5月7日

		電信費（Ａ０２）

		453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34頁



		33.

		5月7日

		尿布等生活用品

		509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34頁



		34.

		5月25日

		電費（郭謝芽）

		1,525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336頁



		35.

		5月30日

		尿布等生活用品

		483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36頁



		36.

		6月2日

		電信費（Ａ０２）

		463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36頁



		37.

		6月15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6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336頁



		38.

		7月13日

		水費（郭謝芽）

		577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338頁



		39.

		7月13日

		電費

		1,617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338頁



		40.

		7月13日

		電信費

		439元

		電信費帳單

		見卷三第338頁



		41.

		8月2日

		尿布等生活用品

		607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40頁



		42.

		8月4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6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340頁



		43.

		8月5日

		電信費

		321元

		電信費帳單

		見卷三第340頁



		44.

		9月9日

		水費（郭謝芽）

		473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344頁



		45.

		9月9日

		電信費（Ａ０２）

		405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46頁



		46.

		9月13日

		電費

		1,669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346頁



		47.

		9月15日

		參加活動費

		2,200元

		收據

		見卷三第344頁



		48.

		10月7日

		電信費（Ａ０２）

		452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46頁



		49.

		10月14日

		尿布等生活用品

		209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46頁



		50.

		10月19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6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348頁



		51.

		11月12日

		電費

		1,350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348頁



		52.

		11月25日

		電信費（Ａ０２）

		418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48頁



		53.

		11月25日

		地價稅（郭阿照）

		1,710元

		宜蘭縣政府地方稅務局99年地價稅繳款書

		見卷三第350頁



		54.

		12月6日

		電信費

		659元

		電信費帳單

		見卷三第350頁



		55.

		12月13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6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350頁



		56.

		12月22日

		尿布等生活用品

		430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50頁



		99年度
總計：43,314元

		


		


		


		


		










㈤100年度
		編號

		日期

		項目

		代墊費用

		證據

		卷證頁數



		1. 

		1月3日

		水費（郭謝芽）

		1,249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352頁



		2.

		1月5日

		電信費

		412元

		電信費帳單

		見卷三第352頁



		3.

		1月17日

		電費

		1,107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354頁



		4.

		1月17日

		長褲等生活用品

		1,180元

		估價單

		見卷三第356頁



		5.

		1月19日

		尿布等生活用品

		418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56頁



		6.

		2月1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0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356頁



		7.

		2月9日

		電信費（Ａ０２）

		140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58頁



		8.

		3月10日

		電信費（Ａ０２）

		127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58頁



		9.

		3月10日

		電費（郭謝芽）

		1,032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360頁



		10.

		3月10日

		電費（郭阿照）

		12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360頁



		11.

		3月23日

		電費（郭阿照）

		500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360頁



		12.

		4月6日

		電信費

		163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62頁



		13.

		4月7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2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362頁



		14.

		4月8日

		水費（郭謝芽）

		541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364頁



		15.

		5月5日

		水費

		596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364頁



		16.

		5月5日

		電信費

		233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66頁



		17.

		5月12日

		電費（郭謝芽）

		1,189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368頁



		18.

		5月22日



		尿布等生活用品

		432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66頁



		19.

		5月30日

		內衣等生活用品

		159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68頁



		20.

		6月8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2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370頁



		21.

		6月7日

		電信費

		402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70頁



		22.

		7月5日

		電信費

		488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76頁



		23.

		7月14日

		電費

		1,682元

		電費收據

		見卷三第378頁



		24.

		7月25日

		醫療費

		350元

		博愛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380頁



		25.

		8月3日

		醫療費

		290元

		博愛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380頁



		26.

		8月15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2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384頁



		27.

		8月16日

		電信費

		425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84頁



		28.

		9月15日

		水費

		635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384頁



		29.

		9月18日

		電信費

		580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86頁



		30.

		9月21日

		電費

		1,703元

		電費收據

		見卷三第386頁



		31.

		10月7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2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386頁



		32.

		10月21日

		電信費

		633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88頁



		33.

		10月21日

		電信費

		355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88頁



		34.

		11月8日

		地價稅（郭阿照）

		1,710元

		宜蘭縣政府地方稅務局100年地價稅繳款書

		見卷三第388頁



		35.

		11月8日

		水費

		541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390頁



		36.

		11月8日

		水費

		978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392頁



		37.

		12月13日

		電信費

		227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92頁



		38.

		12月13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2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392頁



		100年度
總計：27,189元

		


		


		


		


		










㈥101年度
		編號

		日期

		項目

		代墊費用

		證據

		卷證頁數



		1.

		1月17日

		電信費

		257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94頁



		2.

		1月18日

		水費

		420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394頁



		3.

		1月30日

		電費

		822元

		電費收據

		見卷三第394頁



		4.

		2月4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2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396頁



		5.

		2月4日

		電信費

		398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96頁



		6.

		2月29日

		肌力貼布

		200元

		收據

		見卷三第396頁



		7.

		3月18日

		電費（郭阿照）

		500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396頁



		8.

		3月18日

		電費（郭阿照）

		4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396頁



		9.

		3月13日

		電費（郭謝芽）

		949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00頁



		10.

		4月3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2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00頁



		11.

		4月10日

		水費

		594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02頁



		12.

		4月10日

		電信費

		281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02頁



		13.

		4月10日

		電信費

		190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02頁



		14.

		5月1日

		電費（郭謝芽）

		719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06頁



		15.

		5月16日

		電信費

		466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06頁



		16.

		5月18日

		5分平口腳墊

		60元

		收據

		見卷三第406頁



		17.

		6月1日

		醫療費

		310元

		博愛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408頁



		18.

		6月5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2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08頁



		19. 

		6月6日

		水費

		487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10頁



		20.

		6月6日

		電信費

		321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10頁



		21.

		6月30日

		電信費

		409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10頁



		22.

		7月10日

		電費（郭謝芽）

		955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12頁



		23.

		7月21日

		水費

		419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12頁



		24.

		7月22日

		上衣長褲

		1,380元

		估價單

		見卷三第414頁



		25.

		8月9日

		電信費

		489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14頁



		26.

		8月16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2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14頁



		27.

		9月10日

		電費（郭謝芽）

		1,273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16頁



		28.

		9月10日

		水費

		389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16頁



		29.

		9月17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2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18頁



		30.

		10月2日

		肌力貼布

		250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418頁



		31.

		10月13日

		電信費

		420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18頁



		32.

		10月13日

		電信費

		549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18頁



		33.

		10月15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2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20頁



		34.

		10月23日

		上衣外套

		1,180元

		估價單

		見卷三第420頁



		35.

		11月7日

		電信費

		336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24頁



		36.

		11月23日

		電費（郭謝芽）

		1,228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24頁



		37.

		11月23日

		水費

		487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24頁



		38.

		11月30日

		地價稅（郭阿照）

		1,710元

		宜蘭縣政府地方稅務局101年地價稅繳款書

		見卷三第426頁



		39.

		12月3日

		電信費

		434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26頁



		40.

		12月18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2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26頁



		101年度
總計：26,726元

		


		


		


		


		










㈦102年度
		編號

		日期

		項目

		代墊費用

		證據

		卷證頁數



		1.

		1月7日

		水費

		473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28頁



		2.

		1月11日

		電費（郭謝芽）

		806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28頁



		3.

		1月11日

		電信費

		169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30頁



		4.

		1月31日

		電信費

		206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30頁



		5.

		2月15日

		視訊費（郭謝芽）

		1,075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30頁



		6.

		3月6日

		水費

		473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32頁



		7.

		3月6日

		電信費

		244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32頁



		8.

		3月11日

		電費（郭阿照）

		4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34頁



		9.

		3月11日

		電費（郭阿照）

		500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34頁



		10.

		3月11日

		電費（郭謝芽）

		1,166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34頁



		11.

		3月26日

		戶籍謄本規費

		125元

		戶政規費收據

		見卷三第436頁



		12.

		4月8日

		視訊費（郭謝芽）

		1,09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38頁



		13.

		4月8日

		電信費

		212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38頁



		14.

		4月30日

		石磨機

		1,650元

		估價單（出資一半）

		見卷三第440頁



		15.

		5月1日

		電信費（Ａ０２）

		593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40頁



		16.

		5月30日

		電費（郭謝芽）

		1,072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42頁



		17.

		5月14日

		醫療費

		279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442頁



		18.

		5月18日

		醫療費

		273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444頁



		19.

		5月25日

		醫療費

		318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444頁



		20.

		5月27日

		水費

		945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45頁



		21.

		6月3日

		電信費（Ａ０２）

		242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45頁



		22.

		6月5日

		檸檬酸錠

		300元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見卷三第446頁



		23.

		6月6日

		視訊費（郭謝芽）

		1,09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46頁



		24.

		6月8日

		醫療費

		378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446頁



		25.

		6月20日

		電信費（Ａ０２）

		335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47頁



		26.

		6月29日

		醫療費

		338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447頁



		27.

		7月16日

		電費（郭謝芽）

		1,629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47頁



		28.

		7月23日

		水費

		810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48頁



		29.

		7月29日

		電信費（Ａ０２）

		233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48頁



		30.

		8月7日

		視訊費（郭謝芽）

		1,09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48頁



		31.

		9月5日

		電信費（Ａ０２）

		161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49頁



		32.

		9月11日

		水費

		1,555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49頁



		33.

		9月11日

		電費（郭謝芽）

		1,860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50頁



		34.

		10月7日

		視訊費（郭謝芽）

		1,09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50頁



		35.

		10月7日

		電信費（Ａ０２）

		245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51頁



		36.

		10月8日

		高檸錠

		600元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見卷三第451頁



		37.

		11月13日

		水費

		796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51頁



		38.

		11月13日

		電費（郭謝芽）

		1,153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52頁



		39.

		11月13日

		電信費（Ａ０２）

		207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52頁



		40.

		12月11日

		電信費（Ａ０２）

		78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52頁



		41.

		12月18日

		視訊費（郭謝芽）

		1,09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53頁



		102年度
1-3月總計：5,241元
4-12月總計：21,712元

		


		


		


		


		










㈧103年度
		編號

		日期

		項目

		代墊費用

		證據

		卷證頁數



		1.

		1月5日

		電信費（Ａ０２）

		227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54頁



		2.

		1月15日

		水費

		420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54頁



		3.

		1月15日

		電費（郭謝芽）

		1,083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54頁



		4.

		2月1日

		電信費（Ａ０２）

		108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55頁



		5.

		2月7日

		視訊費（郭謝芽）

		1,09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55頁



		6.

		2月13日

		電費（郭阿照）

		500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56頁



		7.

		3月11日

		電信費（Ａ０２）

		128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56頁



		8.

		3月11日

		水費

		769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56頁



		9.

		3月19日

		電費（郭謝芽）

		1,297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57頁



		10.

		4月5日

		電信費（Ａ０２）

		148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57頁



		11.

		4月15日

		視訊費（郭謝芽）

		1,09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58頁



		12.

		4月16日

		戶籍謄本規費

		120元

		戶政規費收據

		見卷三第458頁



		13.

		5月2日

		電信費（Ａ０２）

		182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59頁



		14.

		5月12日

		水費

		930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59頁



		15.

		5月19日

		電信費（Ａ０２）

		86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59頁



		16.

		5月19日

		電費（郭謝芽）

		1,187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60頁



		17.

		5月22日

		醫療費

		250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460頁



		18.

		6月12日

		視訊費（郭謝芽）

		1,09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61頁



		19.

		6月30日

		電信費（Ａ０２）

		175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61頁



		20.

		7月17日

		水費

		446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62頁



		21.

		7月17日

		電費（郭謝芽）

		1,637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62頁



		22.

		8月1日

		視訊費（郭謝芽）

		1,09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62頁



		23.

		8月5日

		電信費（Ａ０２）

		132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63頁



		24.

		9月5日

		電信費

		85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64頁



		25.

		9月14日

		水費

		594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63頁



		26.

		9月14日

		電費（郭謝芽）

		1,759元

		電費收據

		見卷三第464頁



		27.

		9月17日

		衣服

		1,200元

		估價單

		見卷三第465頁



		28.

		10月6日

		視訊費（郭謝芽）

		1,09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65頁



		29.

		10月6日

		電信費

		430 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65頁



		30.

		10月29日

		電信費（Ａ０２）

		279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66頁



		31.

		10月29日

		電信費（Ａ０２）

		204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66頁



		32.

		12月10日

		視訊費（郭謝芽）

		1,09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66頁



		33.

		12月17日

		電費（郭謝芽）

		1,574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67頁



		34.

		12月17日

		電費（郭阿照）

		500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67頁



		35.

		12月5日

		電信費

		75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67頁



		103年度
1-3月總計：5,622元
4-12月總計：17,443元

		


		


		


		


		










㈨104年度
		編號

		日期

		項目

		代墊費用

		證據

		卷證頁數



		1.

		1月15日

		水費

		1,102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68頁



		2.

		2月13日

		電費（郭謝芽）

		503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68頁



		3.

		2月2日

		電信費

		77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68頁



		4.

		2月2日

		視訊費（郭謝芽）

		1,09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70頁



		5.

		3月7日

		電信費

		84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69頁



		6.

		3月7日

		水費

		688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69頁



		7.

		3月19日

		電費（郭謝芽）

		1,051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72頁



		8.

		4月8日

		電信費

		123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73頁



		9.

		4月14日

		視訊費（郭謝芽）

		1,09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73頁



		10.

		5月13日

		電信費（Ａ０２）

		87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74頁



		11.

		5月19日

		醫療費

		320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474頁



		12.

		5月24日

		水費

		675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74頁



		13.

		5月24日

		電費（郭謝芽）

		1,263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75頁



		14.

		5月26日

		醫療費

		280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475頁



		15.

		6月1日

		電信費（Ａ０２）

		102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75頁



		16.

		6月18日

		視訊費（郭謝芽）

		1,09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76頁



		17.

		6月30日

		法院影印費

		16元

		法院影印費臨時收據

		見卷三第479頁



		18.

		6月30日

		法院民事訴訟費

		500元

		法院自行收納款項收據

		見卷三第479頁



		19.

		7月3日

		電信費（Ａ０２）

		146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76頁



		20.

		7月4日

		水費

		500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77頁



		21.

		8月2日

		電費（郭謝芽）

		1,685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78頁



		22.

		8月2日

		電信費（Ａ０２）

		89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78頁



		23.

		8月10日

		視訊費（郭謝芽）

		1,09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79頁



		24.

		8月13日

		地政規費

		60元

		宜蘭縣政府地政規費收據

		見卷三第480頁



		25.

		8月13日

		債權人查調債務人課稅資料服務費

		250元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收據

		見卷三第481頁



		26.

		8月13日

		法院民事訴訟費

		180元

		法院自行收納款項收據

		見卷三第481頁



		27.

		8月26日

		地政規費

		300元

		宜蘭縣政府地政規費收據

		見卷三第480頁



		28.

		9月7日

		電信費（Ａ０２）

		116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82頁



		29.

		9月10日

		戶政規費

		15元

		宜蘭縣政府戶政規費收據

		見卷三第482頁



		30.

		9月10日

		地政規費

		60元

		宜蘭縣政府地政規費收據

		見卷三第482頁



		31.

		9月10日

		債權人查調債務人課稅資料服務費

		250元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收據

		見卷三第483頁



		32.

		9月10日

		電費（郭謝芽）

		1,407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83頁



		33.

		9月18日

		水費

		511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84頁



		34.

		9月26日

		視訊費（郭謝芽）

		1,072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84頁



		104年度
1-3月總計：4,595元
4-12月總計：13,277元

		


		


		


		


		










㈩105年度
		編號

		日期

		項目

		代墊費用

		證據

		卷證頁數



		1.

		1月7日

		簽發合支手續費

		250元

		宜蘭信用合作社手續費收據

		見卷三第485頁



		2.

		9月14日

		救護車

		1,500元

		收款憑証專用証明

		見卷三第486頁



		3.

		9月14日

		醫療費

		550元

		榮總蘇澳分院收據

		見卷三第486頁



		4.

		9月14日

		醫療費

		350元

		羅東博愛醫院門診醫療費用收據

		見卷三第487頁



		5.

		9月19日

		紙尿褲

		235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485頁



		6.

		9月19日

		醫療費

		5,953元

		羅東博愛醫院門診醫療費用收據

		見卷三第488頁



		7.

		9月30日

		醫療費

		190元

		羅東博愛醫院門診醫療費用收據

		見卷三第487頁



		8.

		10月2日

		碗、杯

		210元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見卷三第492頁



		9.

		10月9日

		紙尿褲

		615元

		消費明細

		見卷三第488頁



		10.

		10月18日

		輔助器

		900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492頁



		11.

		10月21日

		醫療費

		290元

		羅東博愛醫院門診醫療費用收據

		見卷三第490頁



		12.

		10月21日

		紙尿褲

		1,300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491頁



		13.

		10月21日

		紙尿褲

		1,300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491頁



		14.

		11月15日

		紙尿褲

		410元

		消費明細

		見卷三第490頁



		15.

		11月27日

		紙尿褲

		820元

		消費明細

		見卷三第490頁



		16.

		12月18日

		保暖衣

		550元

		消費明細

		見卷三第490頁



		17.

		12月29日

		紙尿褲

		1,618元

		消費明細

		見卷三第489頁



		18.

		12月30日

		腳桶

		300元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見卷三第489頁



		19.

		12月30日

		健特膚藥品

		180元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見卷三第489頁



		105年度
1-3月總計：250元
4-12月總計：17,271元

		


		


		


		


		










106年度
		編號

		日期

		項目

		代墊費用

		證據

		卷證頁數



		1.

		1月9日

		醫療費

		50元

		藥品明細及收據

		見卷三第490頁



		2.

		5月7日

		春秋天上衣

		1,000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493頁



		106年度
1-3月總計：50元
4-12月總計：1,000元

		


		


		


		


		










107年度
		編號

		日期

		項目

		代墊費用

		證據

		卷證頁數



		


		


		


		


		無單據

		




		107年度
1-3月總計：0元
4-12月總計：0元

		


		


		


		


		










108年度
		編號

		日期

		項目

		代墊費用

		證據

		卷證頁數



		1.

		12月27日

		醫療費

		310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493頁



		108年度
1-3月總計：0元
4-12月總計：310元

		


		


		


		


		










109年度　　　　　　　　　　　
		編號

		日期

		項目

		代墊費用

		證據

		卷證頁數



		1.

		6月22日

		健康食品

		2,199元

		估價單

		見卷三第493頁



		2.

		9月23日

		健康食品

		1,500元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見卷三第494頁



		109年度
1-3月總計：0元
4-12月總計：3,699元

		


		


		


		


		










110年度　
		編號

		日期

		項目

		代墊費用

		證據

		卷證頁數



		1.

		3月29日

		健康食品

		1,790元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見卷三第494頁



		2.

		3月29日

		健康食品

		1,338元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見卷三第494頁



		110年度
1-3月總計：3,128元
4-12月總計：0元

		


		


		


		


		










111年度
		編號

		日期

		項目

		代墊費用

		證據

		卷證頁數



		1.

		2月26日

		脖圍

		250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494頁



		111年度
1-3月總計：250元
4-12月總計：0元

		


		


		


		


		








　　　　　　　　　　　　　　　　　　　　　　　　　　　　
附表二：被繼承人郭謝芽之遺產
		編號

		種類

		項目

		價值/數量（新臺幣）

		分割方法



		1

		存款

		中華郵政宜蘭郵局帳戶00000000000000號

		1,515元暨其利息

		由兩造依附表三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



		2

		存款

		彰化銀行三重埔分行帳戶00000000000000號

		568,022元暨其利息

		由兩造依附表三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



		3

		金飾

		1.手鍊1條（9.93錢）
2.項鍊1條（16.97錢）
3.耳環1對（0.53錢）
4.鑲玉金戒1只（3.97錢）
5.黑石金戒1只（3.87錢）
6.吉祥金戒1只（1.49錢）
7.花金戒1只（1.48錢）
8.福祿壽金戒1只（3.13錢）
9.電鍍品戒指2只

		389,000元

		由兩造依附表三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



		4

		投資

		中日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427股

		0元

		由兩造依附表三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



		5

		投資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100股

		2,295元

		由兩造依附表三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



		6

		投資

		欣巴巴事業股份有限公司8股

		447元

		由兩造依附表三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



		7

		投資

		欣巴巴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3股

		726元

		由兩造依附表三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



		8

		債權

		對原告債權（原告於111年9月19日領取郭謝芽宜蘭縣農會存款30,670元）

		30,670元

		由兩造依附表三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



		9

		津貼

		農民健康保險喪葬津貼

		306,000元

		先扣除喪葬費用244,147元，餘由兩造依附表三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







　　　　　　　　　　　　　
附表三：兩造之應繼分比例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比例



		1

		原告Ａ０１

		4分之1



		2

		被告Ａ０２

		4分之1



		3

		被告Ａ０３

		4分之1



		4

		被告Ａ００４

		4分之1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繼訴字第10號

原      告  郭素美  

被      告  郭美淑  

            郭芳子  

            林郭素月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代墊扶養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

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就被繼承人郭謝芽所遺如附表二所示之遺產，應按如附表二

「分割方法」欄所示之方法分割、分配。

原告其餘之訴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三所示之應繼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繼承人郭謝芽於民國112年8月29日死亡，兩造

    為被繼承人郭謝芽之法定繼承人，原告自96年10月起代墊郭

    謝芽之扶養費共計新臺幣（下同）466,660元，應從郭謝芽

    遺產內扣除該代墊款項4分之3即349,995元予原告；並請求

    分割郭謝芽之遺產，分割方式為原物分割，平均每人4分之1

    ，其中存款應以郭謝芽過世當下帳戶內餘額為主，股票金額

    則應以集保中心資料為主，農民健康保險喪葬津貼應列為遺

    產範圍，原告於111年9月19日領取郭謝芽農會存款30,670元

    部分，應扣除原告代墊之扶養費，以24,908元為計，至原告

    於110年10月19日提領郭謝芽存款61,600元部分，兩造已於

    另案調解成立，不應列入為郭謝芽遺產之債權；又被告有於

    遺產清冊虛列債權、漏列遺產、謊報原告失聯，而有民法第

    1163條之情事，不得主張同法第1148條第2項所定之利益等

    語。並聲明：㈠被告應按應繼分比例分擔原告為郭謝芽墊付

    之349,995元，並應先自郭謝芽遺產內扣除返還原告，不足

    部分則由被告給付，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兩造就被繼承人郭謝芽

    所遺留如民事準備狀㈡附件四所示之遺產，請求判決准予原

    物分割，並依本判決附表三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配。㈢被告

    不得主張民法第1148條第2項之利益。

二、被告則以：郭謝芽生前每月都領有6,000元至7,550元之老農

    津貼，且郭謝芽生前另有1,000,000元也給原告保管，應該

    足以支付郭謝芽生活費用，不會有原告代墊生活費的問題；

    又被告沒有虛列債權、漏列遺產，原告所述不實；就遺產部

    分，分割方法同意原物分割，平均每人4分之1，其中郭謝芽

    之彰化銀行三重埔分行帳戶內存款，支付完郭謝芽喪葬費用

    後，僅餘256,409元，另原告於110年10月19日有提領郭謝芽

    存款61,600元，不在另案調解範圍內，應列入為遺產債權，

    股票部分則應以遺產稅參考清單資料為主，至農民健康保險

    喪葬津貼乙節，因原告曾表示郭謝芽申請老農喪葬補助事宜

    與原告無關等語，該補助既與原告無關，非屬公同共有之遺

    產，自不應列入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件不爭執及爭執事項如下：

　㈠不爭執事項：

　⒈被繼承人郭謝芽於112年8月29日死亡，兩造為郭謝芽之繼承

    人。

　⒉郭謝芽自96年10月起至112年8月29日死亡時止，並無不能維

    持生活而有受扶養必要之情事，且郭謝芽於上開期間每月領

    有6,000元至7,550元不等之老農津貼補助。

　⒊郭謝芽無遺產債務，遺產債權範圍如下：

　 ⑴中華郵政宜蘭郵局帳戶00000000000000號，存款1,515元。

　 ⑵彰化銀行三重埔分行帳戶00000000000000號，郭謝芽死亡時

     帳戶內存款為568,022元。

　 ⑶金飾：手鍊1條（9.93錢）、項鍊1條（16.97錢）、耳環1對

     （0.53錢）、鑲玉金戒1只（3.97錢）、黑石金戒1只（3.8

     7錢）、吉祥金戒1只（1.49錢）、花金戒1只（1.48錢）、

     福祿壽金戒1只（3.13錢）、電鍍品戒指2只，總價值389,0

     00元。

　 ⑷投資：中日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427股。

　 ⑸投資：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100股。

　 ⑹投資：欣巴巴事業股份有限公司8股。

　 ⑺投資：欣巴巴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3股。

　 ⑻對原告之債權：原告於111年9月19日領取郭謝芽農會存款30

     ,670元。

　⒋郭謝芽死亡後領有農民健康保險喪葬津貼306,000元。

　⒌本件遺產分割方式為原物分割，並按附表三之應繼分比例分

    割。

 ㈡爭執事項：

　⒈原告是否有代墊郭謝芽生前之扶養費用？如有，是否得先自

    遺產中扣除返還原告？

　⒉分割遺產部分：

　 ⑴被告有無民法第1163條之情事，不得主張同法第1148條第2

     項所定之利益？

　 ⑵本件被繼承人郭謝芽之遺產範圍為何？

　　①被告主張彰化銀行三重埔分行帳戶00000000000000號內存

      款應扣除喪葬費用後為計，有無理由？　

　　②郭謝芽遺產內投資股票之金額應如何認定？

　　③對於原告於111年9月19日領取郭謝芽農會存款30,670元，

      此一遺產債權，是否應扣除原告代墊之扶養費？

　　④原告於110年10月19日提領之郭謝芽存款61,600元，是否應

      列入遺產債權？

　　⑤郭謝芽死亡後領有農民健康保險喪葬津貼306,000元，是否

      應列入遺產債權？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請求返還代墊扶養費部分：

　　原告主張自96年10月起代墊郭謝芽之扶養費共計466,660元

    等情，固據提出生活費用支出明細帳及相關單據為佐，本院

    並將其中確實附有單據之款項羅列如附表一所示，然細繹該

    明細，可見部分項目為水費、電信費、電費、視訊費等與郭

    謝芽同住之人共同生活使用所生費用，則原告所稱附表一所

    示之費用是否俱屬郭謝芽之生活所需費用，已非無疑；又原

    告於本院訊問時自陳：郭謝芽自96年起至死亡時止，每月領

    有6,000元至7,550元不等之老農津貼補助，當下由何人照顧

    郭謝芽，就由何人取得該筆補助並使用，96年至101年12月

    都是由伊照顧郭謝芽，102年起郭謝芽由兩造輪流照顧，伊

    負責每年1至3月等語，則可推論郭謝芽自96年起，每年至少

    應領有約72,000元之補助，以及102年起至郭謝芽死亡時止

    ，每年4至12月，郭謝芽係由被告輪流照顧，非原告照料，

    相關單據花費即與郭謝芽無關，非屬原告代墊之扶養費至明

    ，復觀諸附表一所示原告舉列之款項，96年花費總計為6,49

    7元、97年花費總計為37,341元、98年度花費總計為44,346

    元、99年度花費總計為43,314元、100年度花費總計為27,18

    9元、101年度花費總計為26,726元、102年1月至3月花費總

    計為5,241元、103年1月至3月花費總計為5,622元、104年1

    月至3月花費總計為4,595元、105年1月至3月花費總計為250

    元、106年1月至3月花費總計為50元、107年1月至3月花費總

    計為0元、108年1月至3月花費總計為0元、109年1月至3月花

    費總計為0元、110年1月至3月花費總計為3,128元、111年1

    月至3月花費總計為250元，該等金額均未超過每年72,000元

    或每月6,000元之範圍，皆為郭謝芽以自身所領取之老農津

    貼補助即得負擔之款項，原告既於實際照料郭謝芽時，領取

    郭謝芽之津貼並運用之，顯無再另行代墊費用之必要，是原

    告請求返還代墊扶養費等情，洵屬無據，此部分之請求，應

    予駁回。

　㈡分割遺產部分：

　⒈被告無民法第1163條之情事，原告主張被告不得主張同法第1

    148條第2項所定之利益，為無理由：

　　本件原告雖主張被告有於遺產清冊虛列債權、漏列遺產、謊

    報原告失聯等舉，屬民法第1163條所列情事，不得主張同法

    第1148條第2項所定之利益等語，惟經被告抗辯如前，而原

    告始終未能提出任何事證以佐實其說，原告所述，顯然無據

    ，自不足採信，此部分之請求，應予駁回。

　⒉彰化銀行三重埔分行帳戶00000000000000號內存款應以568,0

    22元為計：

　　經查，兩造對於郭謝芽死亡時，彰化銀行三重埔分行帳戶00

    000000000000號內存款為568,022元乙節，均不爭執，並有

    存摺影本內頁附卷可參（見家繼訴卷五第248頁），是上情

    首堪信實。又被告雖辯稱該存款應扣除花費於郭謝芽之喪葬

    費用後，剩餘金額計為遺產等語，惟經原告反對，本院審酌

    按繼承因被繼承人死亡而開始；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民

    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民法

    第1147條、第1148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被繼承人之遺產應

    以死亡時現存財產為限。本件郭謝芽之彰化銀行三重埔分行

    帳戶00000000000000號內存款，於郭謝芽死亡時既餘額為56

    8,022元，即應以此金額計為郭謝芽之遺產。至該帳戶內之

    款項於郭謝芽死亡後，經提領、使用，縱係花費於郭謝芽之

    喪葬費用，亦屬確認郭謝芽所有遺產範圍及價值後，於分配

    遺產予各繼承人時，從何筆遺產扣除之問題（詳如後述），

    並非如被告所辯得自始先就單一遺產項目予以扣除，附此敘

    明之。

　⒊郭謝芽遺產內投資股票之金額以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集保中心）114年11月10日保結投字第1140027

    396號函檢附之投資人有價證券餘額表金額為計：

　　經查，被告主張郭謝芽遺產內之股票金額應以遺產稅參考清

    單所列金額為主，然查，觀諸被告提供之遺產稅財產參考清

    單（見家繼訴卷三第70頁），被告標註為郭謝芽死亡後之11

    2年9月18日始列印，與郭謝芽死亡之時間有所落差，且該資

    料名為「參考清單」，下方附註欄第3點亦載明：「…僅供參

    考…請參考金融遺產受理查詢機構回復之資料」等文字，可

    見詳盡之數額仍應以相關金融機構之資料為準，是本院函詢

    集保中心提供郭謝芽於112年8月29日死亡時名下股票及價值

    ，並據集保中心以114年11月10日保結投字第1140027396號

    回函，該函所檢附之投資人有價證券餘額表，查詢日期為郭

    謝芽死亡當日，並就各有價證券之餘額、收盤價、換算價額

    等均有詳細羅列，自應以該投資人有價證券餘額表之數額為

    準，認定郭謝芽遺產內投資股票之金額至明，被告所辯，並

    無理由。

　⒋遺產債權有關原告於111年9月19日領取郭謝芽農會存款30,67

    0元部分，毋庸扣除原告代墊之扶養費：

　　經查，原告主張返還代墊扶養費乙節，業經本院逐一駁斥如

    前述四、㈠所示，本件既無從認定原告有何代墊郭謝芽扶養

    費之實，自無於原告所領取郭謝芽農會存款30,670元此一遺

    產債權內，先行扣除原告代墊扶養費之必要，原告所述，委

    無足採。

　⒌原告於110年10月19日提領之郭謝芽存款61,600元，不應列入

    遺產債權：

　　本件被告主張原告有於110年10月19日提領之郭謝芽存款61,

    600元，此亦屬遺產債權一事，經原告辯以被告Ａ０２與原告已

    就此筆金額於另案調解成立等語，經查，參卷附被告Ａ０２於1

    12年1月11日對原告提起訴訟之民事訴訟狀所載，被告Ａ０２當

    時請求原告應將保管郭謝芽之存款1,000,000元、利息80,00

    0元及「農會存款餘額61,600元」存入郭謝芽郵局帳戶，嗣

    被告Ａ０２與原告達成調解，並約定其餘請求均拋棄等情，有

    該民事訴訟狀及本院112年度調字第17號調解筆錄存卷可考

    （見家非調卷一第229頁至第234頁），足認原告所辯為真，

    則原告於110年10月19日提領之郭謝芽存款61,600元，既已

    於另案調解處理完畢，自無再於本案重複列為遺產債權之必

    要，被告所稱，並無理由。

　⒍郭謝芽死亡後領有農民健康保險喪葬津貼306,000元，應列入

    遺產債權：

　　經查，本件兩造就郭謝芽死亡後領有農民健康保險喪葬津貼

    306,000元等情，均不爭執，被告雖辯以：原告於112年3月2

    7日交存摺、印章給被告Ａ０２時，有親筆備註爾後母親申請老

    農喪葬補助費事宜，與原告無關，既然喪葬補助費與原告無

    關，該筆錢當然不是公同共有之遺產等語，並提出收據為佐

    （見家非調卷二第87頁），然觀諸該收據原告所寫之備註：

    「爾後媽媽郭謝芽申請老農喪葬補助費事宜與Ａ０１無關」等

    文字，至多僅得認定郭謝芽死亡後，有無要申請、如何申請

    該筆補助費等事項，原告認為與自身無關，此核與該筆款項

    若經申請而成為遺產後，原告自願放棄繼承該筆遺產之語意

    顯然有別，被告之辯詞，實無理由。是以，郭謝芽死亡後領

    有之農民健康保險喪葬津貼306,000元，自應列入為遺產。

　⒎本件遺產分割方法：

　 ⑴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

     為公同共有；公同共有物之分割，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

     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

     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5

     1條、第830條第2項、第1164條分別定有明文。準此，公同

     共有遺產之分割，於共有人不能協議決定分割方法時，應

     由法院依民法第824條命為適當之分配，不受任何共有人主

     張之拘束，然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各繼承人之利害關係

     、遺產之性質及價格、利用價值、經濟效用、經濟原則及

     使用現狀、各繼承人之意願、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相關因

     素，而為公平妥適之判決。經查，兩造在分割被繼承人郭

     謝芽所遺如附表二所示之遺產前，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

     有，因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亦無不分割之約定，兩

     造既無法協議分割，則原告依民法第1164條規定，請求裁

     判分割系爭遺產，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⑵又關於遺產管理、分割及執行遺囑之費用，由遺產中支付之

     ，民法第1150條亦有明文。該條所稱之「遺產管理之費用

     」，乃屬繼承開始之費用，該費用具有共益之性質，不僅

     於共同繼承人間有利，對繼承債權人、受遺贈人、遺產酌

     給請求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亦均蒙其利，當以由遺產負

     擔為公平，故凡為遺產保存上所必要不可欠缺之一切費用

     均屬之。被繼承人之喪葬費用，是否為繼承費用，民法雖

     未明文規定，然此項費用既為完畢被繼承人之後事所不可

     缺，參酌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7條第1項第10款亦規定被繼承

     人之喪葬費用由繼承財產扣除，解釋上應列為繼承之費用

     由遺產負擔。是以「應繼財產」當指扣除「繼承費用」後

     之遺產。經查，本件被告主張郭謝芽之喪葬費用共計為283

     ,841元，其中支付予萬安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殯葬費

     用含訂金共186,747元、對年祭祀用品9,500元、禮儀用品4

     ,500元、合爐祭祀用品6,000元，以及慈輝救護車運送遺體

     車資1,400元、骨甕寄存及管理費共36,000元等部分，有收

     款憑單、彰化銀行存款憑條、統一電子發票、收款憑證專

     用證明、宜蘭縣立殯葬管理所使用規費收據附卷可參（詳

     如被告114年11月26日之陳報狀第34頁、第37頁、第38頁、

     第40頁），屬郭謝芽之喪葬費用無訛，至被告所列其餘款

     項，部分僅有被告手寫之明細，欠缺單據佐證，部分則無

     從認定為必要之費用，難認屬郭謝芽之喪葬費用。從而，

     郭謝芽之喪葬費用，應僅為前述之244,147元【計算式：18

     6,747元＋9,500元＋4,500元＋6,000元＋1,400元＋36,000元＝24

     4,147元】。

　 ⑶綜上，本件原告主張原物分割，並按附表三之應繼分比例分

     割，未經被告反對，其主張之分割方式，應屬可採。又郭

     謝芽死亡後領有農民健康保險喪葬津貼306,000元，業如前

     述，本院認郭謝芽之遺產，應就該喪葬津貼扣除郭謝芽之

     喪葬費用244,147元後，其餘由兩造按附表三所示之應繼分

     比例分配之，原告主張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定分割方

     法如附表二「分割方法」欄所示，判決如主文第一項。

五、按分割遺產之訴，係必要共同訴訟，核其性質，兩造本可互

    換地位，本件原告請求分割遺產雖於法有據，然被告之應訴

    乃因訴訟性質所不得不然，兩造顯均因本件訴訟而互蒙其利

    ，倘令被告負擔訴訟費用，顯然有失公平，是以本院認本件

    之訴訟費用應由兩造依附表三所示之比例，即應繼分比例分

    擔，較為公允，爰酌定本件訴訟費用之分擔如主文第三項所

    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80

    條之1。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8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陳盈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8　　日

　　　　　　　　　　　　　　　書記官　鄒明家

　　　　　　　　　　　　　　　

附表一：原告主張自96年起至101年間代墊生活費用明細

㈠96年度

編號 日期 項目 代墊費用(新臺幣) 證據 卷證頁數 1. 11月6日 藥水3罐 300元 博雅藥師藥局免統一發票收據 見家繼訴（下同）卷三第238頁 2. 11月12日 地價稅（郭阿照） 1,684元 宜蘭縣稅捐稽徵處96年地價稅繳款書 見卷三第238頁 3. 11月12日 水費（郭謝芽） 537元 臺灣自來水公司96年11月水費（含代徵費用）通知及收據 見卷三第240頁 4. 11月12日 電信費（Ａ０２） 441元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96年10月收據 見卷三第240頁 5. 11月18日 電費（郭阿照） 84元 台灣電力公司96年11月電費通知及收據 見卷三第242頁 6. 11月18日 電費（郭謝芽） 2,291元 台灣電力公司96年11月電費通知及收據 見卷三第244頁 7. 12月11日 視訊費（第四台費用） 1,160元 聯合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244頁 96年度 總計：6,497元            



㈡97年度

編號 日期 項目 代墊費用 證據 卷證頁數 1. 1月5日 胃藥 300元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見卷三第246頁 2. 1月7日 水費（郭謝芽） 410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246頁 3. 1月7日 電信費（Ａ０２） 639元 電信帳單 見卷三第248頁 4. 1月14日 電費（郭謝芽） 2,308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248頁 5. 2月5日 電信費 461元 中華電信繳費通知 見卷三第250頁 6. 2月14日 視訊費（第四台費用，郭謝芽） 1,160元 聯禾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250頁 7. 3月10日 預繳電費（郭阿照） 500元 電費收據 見卷三第250頁 8. 3月21日 電費（郭謝芽） 2,467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252頁 9. 3月21日 水費（郭謝芽） 542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252頁 10. 4月15日 視訊費（第四台費用，郭謝芽） 1,160元 聯禾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252頁 11. 5月5日 電信費（Ａ０２） 353元 電信帳單  見卷三第254頁 12. 5月6日 水費（郭謝芽） 450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254頁 13. 5月16日 電費（郭謝芽） 2,006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254頁 14. 6月1日 電信費（Ａ０２） 585元 電信帳單 見卷三第256頁 15. 6月3日 抗痛藥布（郭謝芽） 300元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見卷三第256頁 16. 6月10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60元 聯禾有線台灣大寬頻繳款單 見卷三第256頁 17. 6月30日 電信費（Ａ０２） 509元 電信帳單 見卷三第258頁 18. 7月9日 醫療費（郭謝芽） 100元 張世屏診所藥品明細及收據 見卷三第258頁 19. 7月17日 電費（郭謝芽） 2,487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258頁 20. 7月21日 水費（郭謝芽） 542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260頁 21. 8月5日 電信費（Ａ０２） 500元 電信帳單（帳單上706元，原告僅列500元）  見卷三第260頁 22. 8月14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60元 聯禾有線台灣大寬頻繳款單 見卷三第260頁 23. 9月4日 醫療費（郭謝芽） 840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262頁 24. 9月14日 電費 5,196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262頁 25. 9月14日 水費 541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262頁 26. 9月14日 電信費（Ａ０２） 482元 電信費帳單 見卷三第264頁 27. 9月30日 電信費（Ａ０２） 380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264頁 28. 10月7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60元 聯禾有線繳款單 見卷三第264頁 29. 11月4日 地價稅（郭阿照） 1,710元 宜蘭縣政府地方稅務局97年地價稅繳款書 見卷三第264頁 30. 11月5日 電信費（Ａ０２） 897元 電信費帳單 見卷三第266頁 31. 11月10日 電費 3,318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266頁 32. 12月4日 醫療費 240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266頁 33. 12月5日 醫療費 400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268頁 34. 12月5日 電信費（Ａ０２） 472元 電信費帳單 見卷三第268頁 35. 12月27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60元 聯禾有線繳收據 見卷三第270頁 36. 12月30日 電信費（Ａ０２） 446元 電信費帳單 見卷三第270頁 97年度 總計：37,341元      



㈢98年度

編號 日期 項目 代墊費用 證據 卷證頁數 1. 1月13日 電費（郭謝芽） 2,884元 台電電費通知及收據 見卷三第272頁 2. 1月13日 電費（郭阿照） 500元 台電收據 見卷三第272頁 3. 2月1日 電信費（Ａ０２） 631元 電信費帳單 見卷三第274頁 4. 2月1日 水費 564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274頁 5. 2月8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60元 聯禾有線台灣大寬頻繳款單 見卷三第278頁 6. 2月27日 電信費（Ａ０２） 609元 電信費帳單 見卷三第280頁 7. 3月15日 水費（郭謝芽） 510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280頁 8. 3月31日 電費（郭謝芽） 2,697元 台電收據 見卷三第282頁 9. 4月6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60元 聯禾有線台灣大寬頻繳款單 見卷三第282頁 10. 4月6日 電信費（Ａ０２） 357元 電信費帳單 見卷三第282頁 11. 4月22日 醫療費（郭謝芽） 300元 陽大醫院急診繳費醫療費用收據 見卷三第286頁 12. 4月22日 醫療費（郭謝芽） 440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288頁 13. 4月22日 醫療費（郭謝芽） 240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288頁 14. 4月22日 醫療費（郭謝芽） 1,273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288頁 15. 5月6日 醫療費（郭謝芽） 100元 門診收據 見卷三第290頁 16. 5月6日 醫療費（郭謝芽） 340元 門診收據 見卷三第290頁 16. 5月6日 醫療費（郭謝芽） 240元 門診收據 見卷三第290頁 17. 5月9日 購買鞋子 731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290頁 18. 5月20日 電費（郭謝芽） 2,540元 台電電費通知及收據 見卷三第292頁 19. 6月4日 醫療費（郭謝芽） 440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292頁 20. 6月12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60元 聯禾有線台灣大寬頻繳款單 見卷三第294頁 21. 6月19日 電信費（Ａ０２） 625元 電信費帳單 見卷三第294頁 22. 6月30日 電信費（Ａ０２） 770元 電信費帳單 見卷三第296頁 23. 7月19日 機車行照費及稅捐 750元 交通部公路總局自行收納款項收據 見卷三第296頁 24. 7月21日 水費（郭謝芽） 648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298頁 25. 7月21日 電費（郭謝芽） 3,059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298頁 26. 8月3日 電信費 752元 電信費帳單 見卷三第300頁 27. 8月6日 醫療費（郭謝芽） 440元 陽大門診繳費醫療費用收據 見卷三第302頁 28. 8月17日 醫療費（郭謝芽） 260元 陽大門診繳費醫療費用收據 見卷三第302頁 29. 8月19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60元 聯禾有線台灣大寬頻繳款單 見卷三第300頁 30. 8月19日 喜療妥 250元 南興西藥房 見卷三第300頁 31. 9月2日 水費 487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304頁 32. 9月8日 電費（郭謝芽） 3,745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304頁 33.  10月13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6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306頁 34. 10月24日 唇膏 298元 統一發票(康是美)  見卷三第306頁 35. 10月19日 電信費 1,184元 電信費繳費通知 見卷三第306頁 36. 10月28日 地價稅（郭阿照） 1,710元 宜蘭縣政府地方稅務局98年地價稅繳款書 見卷三第308頁 37. 11月9日 電費（郭謝芽） 3,218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308頁 38. 11月10日 機車維修費 1,500元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見卷三第312頁 39. 11月19日 水費 688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310頁 40. 11月30日 醫療費 440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310頁 41. 12月1日 醫療費 260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312頁 42. 12月8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6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312頁 43. 12月9日 電信費 597元 電信費繳費通知 見卷三第314頁 44. 12月30日 醫療費 309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314頁 98年度 總計：44,346元      



㈣99年度

編號 日期 項目 代墊費用 證據 卷證頁數 1. 1月8日 尿布等生活用品 530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18頁 2. 1月8日 唇膏 82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18頁 3. 1月10日 水費（郭謝芽） 648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316頁 4. 1月15日 電信費（Ａ０２） 437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16頁 5. 1月21日 醫療費 507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318頁 6. 1月21日 醫院停車費 140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18頁 7. 1月21日 醫院停車費 10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18頁 8. 1月25日 電費（郭謝芽） 2,888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320頁 9. 2月3日 醫療費 299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320頁 10. 2月3日 尿布等生活用品 1,228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22頁 11. 2月3日 尿布等生活用品 89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22頁 12. 2月8日 電費（郭阿照） 500元 台電收據 見卷三第322頁 13. 2月9日 電信費（Ａ０２） 538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24頁 14. 2月9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6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324頁 15. 2月9日 衛生紙等生活用品 234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24頁 16. 2月10日 醫療費 260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326頁 17. 2月25日 藥品 200元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見卷三第328頁 18. 2月26日 尿布等生活用品 336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28頁 19. 2月28日 手套等生活用品 60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28頁 20. 3月8日 電費（郭謝芽） 541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328頁 21. 3月8日 電信費（Ａ０２） 386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30頁 22. 3月15日 染髮劑等生活用品 267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30頁 23. 3月22日 電費（郭謝芽） 1,878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330頁 24. 3月31日 電信費（Ａ０２） 283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30頁 25. 4月2日 尿布等生活用品 363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30頁 26. 4月6日 電動車保養 700元 估價單 見卷三第332頁 27. 4月6日 電動車保養 4,000元 估價單 見卷三第332頁 28. 4月7日 參加活動費 1,200元 收據 見卷三第334頁 29. 4月8日 棉花棒等生活用品 240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32頁 30. 4月15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6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332頁 31. 5月4日 水費（郭謝芽） 541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334頁 32. 5月7日 電信費（Ａ０２） 453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34頁 33. 5月7日 尿布等生活用品 509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34頁 34. 5月25日 電費（郭謝芽） 1,525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336頁 35. 5月30日 尿布等生活用品 483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36頁 36. 6月2日 電信費（Ａ０２） 463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36頁 37. 6月15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6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336頁 38. 7月13日 水費（郭謝芽） 577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338頁 39. 7月13日 電費 1,617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338頁 40. 7月13日 電信費 439元 電信費帳單 見卷三第338頁 41. 8月2日 尿布等生活用品 607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40頁 42. 8月4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6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340頁 43. 8月5日 電信費 321元 電信費帳單 見卷三第340頁 44. 9月9日 水費（郭謝芽） 473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344頁 45. 9月9日 電信費（Ａ０２） 405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46頁 46. 9月13日 電費 1,669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346頁 47. 9月15日 參加活動費 2,200元 收據 見卷三第344頁 48. 10月7日 電信費（Ａ０２） 452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46頁 49. 10月14日 尿布等生活用品 209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46頁 50. 10月19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6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348頁 51. 11月12日 電費 1,350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348頁 52. 11月25日 電信費（Ａ０２） 418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48頁 53. 11月25日 地價稅（郭阿照） 1,710元 宜蘭縣政府地方稅務局99年地價稅繳款書 見卷三第350頁 54. 12月6日 電信費 659元 電信費帳單 見卷三第350頁 55. 12月13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6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350頁 56. 12月22日 尿布等生活用品 430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50頁 99年度 總計：43,314元      



㈤100年度

編號 日期 項目 代墊費用 證據 卷證頁數 1.  1月3日 水費（郭謝芽） 1,249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352頁 2. 1月5日 電信費 412元 電信費帳單 見卷三第352頁 3. 1月17日 電費 1,107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354頁 4. 1月17日 長褲等生活用品 1,180元 估價單 見卷三第356頁 5. 1月19日 尿布等生活用品 418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56頁 6. 2月1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0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356頁 7. 2月9日 電信費（Ａ０２） 140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58頁 8. 3月10日 電信費（Ａ０２） 127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58頁 9. 3月10日 電費（郭謝芽） 1,032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360頁 10. 3月10日 電費（郭阿照） 12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360頁 11. 3月23日 電費（郭阿照） 500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360頁 12. 4月6日 電信費 163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62頁 13. 4月7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2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362頁 14. 4月8日 水費（郭謝芽） 541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364頁 15. 5月5日 水費 596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364頁 16. 5月5日 電信費 233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66頁 17. 5月12日 電費（郭謝芽） 1,189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368頁 18. 5月22日  尿布等生活用品 432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66頁 19. 5月30日 內衣等生活用品 159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68頁 20. 6月8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2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370頁 21. 6月7日 電信費 402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70頁 22. 7月5日 電信費 488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76頁 23. 7月14日 電費 1,682元 電費收據 見卷三第378頁 24. 7月25日 醫療費 350元 博愛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380頁 25. 8月3日 醫療費 290元 博愛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380頁 26. 8月15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2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384頁 27. 8月16日 電信費 425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84頁 28. 9月15日 水費 635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384頁 29. 9月18日 電信費 580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86頁 30. 9月21日 電費 1,703元 電費收據 見卷三第386頁 31. 10月7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2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386頁 32. 10月21日 電信費 633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88頁 33. 10月21日 電信費 355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88頁 34. 11月8日 地價稅（郭阿照） 1,710元 宜蘭縣政府地方稅務局100年地價稅繳款書 見卷三第388頁 35. 11月8日 水費 541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390頁 36. 11月8日 水費 978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392頁 37. 12月13日 電信費 227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92頁 38. 12月13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2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392頁 100年度 總計：27,189元      



㈥101年度

編號 日期 項目 代墊費用 證據 卷證頁數 1. 1月17日 電信費 257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94頁 2. 1月18日 水費 420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394頁 3. 1月30日 電費 822元 電費收據 見卷三第394頁 4. 2月4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2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396頁 5. 2月4日 電信費 398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96頁 6. 2月29日 肌力貼布 200元 收據 見卷三第396頁 7. 3月18日 電費（郭阿照） 500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396頁 8. 3月18日 電費（郭阿照） 4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396頁 9. 3月13日 電費（郭謝芽） 949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00頁 10. 4月3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2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00頁 11. 4月10日 水費 594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02頁 12. 4月10日 電信費 281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02頁 13. 4月10日 電信費 190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02頁 14. 5月1日 電費（郭謝芽） 719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06頁 15. 5月16日 電信費 466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06頁 16. 5月18日 5分平口腳墊 60元 收據 見卷三第406頁 17. 6月1日 醫療費 310元 博愛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408頁 18. 6月5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2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08頁 19.  6月6日 水費 487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10頁 20. 6月6日 電信費 321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10頁 21. 6月30日 電信費 409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10頁 22. 7月10日 電費（郭謝芽） 955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12頁 23. 7月21日 水費 419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12頁 24. 7月22日 上衣長褲 1,380元 估價單 見卷三第414頁 25. 8月9日 電信費 489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14頁 26. 8月16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2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14頁 27. 9月10日 電費（郭謝芽） 1,273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16頁 28. 9月10日 水費 389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16頁 29. 9月17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2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18頁 30. 10月2日 肌力貼布 250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418頁 31. 10月13日 電信費 420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18頁 32. 10月13日 電信費 549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18頁 33. 10月15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2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20頁 34. 10月23日 上衣外套 1,180元 估價單 見卷三第420頁 35. 11月7日 電信費 336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24頁 36. 11月23日 電費（郭謝芽） 1,228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24頁 37. 11月23日 水費 487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24頁 38. 11月30日 地價稅（郭阿照） 1,710元 宜蘭縣政府地方稅務局101年地價稅繳款書 見卷三第426頁 39. 12月3日 電信費 434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26頁 40. 12月18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2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26頁 101年度 總計：26,726元      



㈦102年度

編號 日期 項目 代墊費用 證據 卷證頁數 1. 1月7日 水費 473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28頁 2. 1月11日 電費（郭謝芽） 806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28頁 3. 1月11日 電信費 169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30頁 4. 1月31日 電信費 206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30頁 5. 2月15日 視訊費（郭謝芽） 1,075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30頁 6. 3月6日 水費 473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32頁 7. 3月6日 電信費 244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32頁 8. 3月11日 電費（郭阿照） 4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34頁 9. 3月11日 電費（郭阿照） 500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34頁 10. 3月11日 電費（郭謝芽） 1,166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34頁 11. 3月26日 戶籍謄本規費 125元 戶政規費收據 見卷三第436頁 12. 4月8日 視訊費（郭謝芽） 1,09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38頁 13. 4月8日 電信費 212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38頁 14. 4月30日 石磨機 1,650元 估價單（出資一半） 見卷三第440頁 15. 5月1日 電信費（Ａ０２） 593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40頁 16. 5月30日 電費（郭謝芽） 1,072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42頁 17. 5月14日 醫療費 279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442頁 18. 5月18日 醫療費 273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444頁 19. 5月25日 醫療費 318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444頁 20. 5月27日 水費 945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45頁 21. 6月3日 電信費（Ａ０２） 242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45頁 22. 6月5日 檸檬酸錠 300元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見卷三第446頁 23. 6月6日 視訊費（郭謝芽） 1,09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46頁 24. 6月8日 醫療費 378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446頁 25. 6月20日 電信費（Ａ０２） 335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47頁 26. 6月29日 醫療費 338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447頁 27. 7月16日 電費（郭謝芽） 1,629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47頁 28. 7月23日 水費 810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48頁 29. 7月29日 電信費（Ａ０２） 233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48頁 30. 8月7日 視訊費（郭謝芽） 1,09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48頁 31. 9月5日 電信費（Ａ０２） 161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49頁 32. 9月11日 水費 1,555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49頁 33. 9月11日 電費（郭謝芽） 1,860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50頁 34. 10月7日 視訊費（郭謝芽） 1,09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50頁 35. 10月7日 電信費（Ａ０２） 245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51頁 36. 10月8日 高檸錠 600元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見卷三第451頁 37. 11月13日 水費 796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51頁 38. 11月13日 電費（郭謝芽） 1,153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52頁 39. 11月13日 電信費（Ａ０２） 207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52頁 40. 12月11日 電信費（Ａ０２） 78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52頁 41. 12月18日 視訊費（郭謝芽） 1,09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53頁 102年度 1-3月總計：5,241元 4-12月總計：21,712元      



㈧103年度

編號 日期 項目 代墊費用 證據 卷證頁數 1. 1月5日 電信費（Ａ０２） 227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54頁 2. 1月15日 水費 420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54頁 3. 1月15日 電費（郭謝芽） 1,083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54頁 4. 2月1日 電信費（Ａ０２） 108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55頁 5. 2月7日 視訊費（郭謝芽） 1,09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55頁 6. 2月13日 電費（郭阿照） 500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56頁 7. 3月11日 電信費（Ａ０２） 128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56頁 8. 3月11日 水費 769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56頁 9. 3月19日 電費（郭謝芽） 1,297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57頁 10. 4月5日 電信費（Ａ０２） 148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57頁 11. 4月15日 視訊費（郭謝芽） 1,09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58頁 12. 4月16日 戶籍謄本規費 120元 戶政規費收據 見卷三第458頁 13. 5月2日 電信費（Ａ０２） 182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59頁 14. 5月12日 水費 930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59頁 15. 5月19日 電信費（Ａ０２） 86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59頁 16. 5月19日 電費（郭謝芽） 1,187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60頁 17. 5月22日 醫療費 250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460頁 18. 6月12日 視訊費（郭謝芽） 1,09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61頁 19. 6月30日 電信費（Ａ０２） 175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61頁 20. 7月17日 水費 446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62頁 21. 7月17日 電費（郭謝芽） 1,637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62頁 22. 8月1日 視訊費（郭謝芽） 1,09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62頁 23. 8月5日 電信費（Ａ０２） 132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63頁 24. 9月5日 電信費 85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64頁 25. 9月14日 水費 594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63頁 26. 9月14日 電費（郭謝芽） 1,759元 電費收據 見卷三第464頁 27. 9月17日 衣服 1,200元 估價單 見卷三第465頁 28. 10月6日 視訊費（郭謝芽） 1,09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65頁 29. 10月6日 電信費 430 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65頁 30. 10月29日 電信費（Ａ０２） 279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66頁 31. 10月29日 電信費（Ａ０２） 204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66頁 32. 12月10日 視訊費（郭謝芽） 1,09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66頁 33. 12月17日 電費（郭謝芽） 1,574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67頁 34. 12月17日 電費（郭阿照） 500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67頁 35. 12月5日 電信費 75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67頁 103年度 1-3月總計：5,622元 4-12月總計：17,443元      



㈨104年度

編號 日期 項目 代墊費用 證據 卷證頁數 1. 1月15日 水費 1,102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68頁 2. 2月13日 電費（郭謝芽） 503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68頁 3. 2月2日 電信費 77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68頁 4. 2月2日 視訊費（郭謝芽） 1,09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70頁 5. 3月7日 電信費 84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69頁 6. 3月7日 水費 688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69頁 7. 3月19日 電費（郭謝芽） 1,051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72頁 8. 4月8日 電信費 123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73頁 9. 4月14日 視訊費（郭謝芽） 1,09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73頁 10. 5月13日 電信費（Ａ０２） 87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74頁 11. 5月19日 醫療費 320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474頁 12. 5月24日 水費 675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74頁 13. 5月24日 電費（郭謝芽） 1,263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75頁 14. 5月26日 醫療費 280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475頁 15. 6月1日 電信費（Ａ０２） 102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75頁 16. 6月18日 視訊費（郭謝芽） 1,09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76頁 17. 6月30日 法院影印費 16元 法院影印費臨時收據 見卷三第479頁 18. 6月30日 法院民事訴訟費 500元 法院自行收納款項收據 見卷三第479頁 19. 7月3日 電信費（Ａ０２） 146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76頁 20. 7月4日 水費 500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77頁 21. 8月2日 電費（郭謝芽） 1,685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78頁 22. 8月2日 電信費（Ａ０２） 89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78頁 23. 8月10日 視訊費（郭謝芽） 1,09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79頁 24. 8月13日 地政規費 60元 宜蘭縣政府地政規費收據 見卷三第480頁 25. 8月13日 債權人查調債務人課稅資料服務費 250元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收據 見卷三第481頁 26. 8月13日 法院民事訴訟費 180元 法院自行收納款項收據 見卷三第481頁 27. 8月26日 地政規費 300元 宜蘭縣政府地政規費收據 見卷三第480頁 28. 9月7日 電信費（Ａ０２） 116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82頁 29. 9月10日 戶政規費 15元 宜蘭縣政府戶政規費收據 見卷三第482頁 30. 9月10日 地政規費 60元 宜蘭縣政府地政規費收據 見卷三第482頁 31. 9月10日 債權人查調債務人課稅資料服務費 250元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收據 見卷三第483頁 32. 9月10日 電費（郭謝芽） 1,407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83頁 33. 9月18日 水費 511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84頁 34. 9月26日 視訊費（郭謝芽） 1,072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84頁 104年度 1-3月總計：4,595元 4-12月總計：13,277元      



㈩105年度

編號 日期 項目 代墊費用 證據 卷證頁數 1. 1月7日 簽發合支手續費 250元 宜蘭信用合作社手續費收據 見卷三第485頁 2. 9月14日 救護車 1,500元 收款憑証專用証明 見卷三第486頁 3. 9月14日 醫療費 550元 榮總蘇澳分院收據 見卷三第486頁 4. 9月14日 醫療費 350元 羅東博愛醫院門診醫療費用收據 見卷三第487頁 5. 9月19日 紙尿褲 235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485頁 6. 9月19日 醫療費 5,953元 羅東博愛醫院門診醫療費用收據 見卷三第488頁 7. 9月30日 醫療費 190元 羅東博愛醫院門診醫療費用收據 見卷三第487頁 8. 10月2日 碗、杯 210元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見卷三第492頁 9. 10月9日 紙尿褲 615元 消費明細 見卷三第488頁 10. 10月18日 輔助器 900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492頁 11. 10月21日 醫療費 290元 羅東博愛醫院門診醫療費用收據 見卷三第490頁 12. 10月21日 紙尿褲 1,300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491頁 13. 10月21日 紙尿褲 1,300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491頁 14. 11月15日 紙尿褲 410元 消費明細 見卷三第490頁 15. 11月27日 紙尿褲 820元 消費明細 見卷三第490頁 16. 12月18日 保暖衣 550元 消費明細 見卷三第490頁 17. 12月29日 紙尿褲 1,618元 消費明細 見卷三第489頁 18. 12月30日 腳桶 300元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見卷三第489頁 19. 12月30日 健特膚藥品 180元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見卷三第489頁 105年度 1-3月總計：250元 4-12月總計：17,271元      



106年度

編號 日期 項目 代墊費用 證據 卷證頁數 1. 1月9日 醫療費 50元 藥品明細及收據 見卷三第490頁 2. 5月7日 春秋天上衣 1,000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493頁 106年度 1-3月總計：50元 4-12月總計：1,000元      



107年度

編號 日期 項目 代墊費用 證據 卷證頁數     無單據  107年度 1-3月總計：0元 4-12月總計：0元      



108年度

編號 日期 項目 代墊費用 證據 卷證頁數 1. 12月27日 醫療費 310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493頁 108年度 1-3月總計：0元 4-12月總計：310元      



109年度　　　　　　　　　　　

編號 日期 項目 代墊費用 證據 卷證頁數 1. 6月22日 健康食品 2,199元 估價單 見卷三第493頁 2. 9月23日 健康食品 1,500元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見卷三第494頁 109年度 1-3月總計：0元 4-12月總計：3,699元      



110年度　

編號 日期 項目 代墊費用 證據 卷證頁數 1. 3月29日 健康食品 1,790元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見卷三第494頁 2. 3月29日 健康食品 1,338元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見卷三第494頁 110年度 1-3月總計：3,128元 4-12月總計：0元      



111年度

編號 日期 項目 代墊費用 證據 卷證頁數 1. 2月26日 脖圍 250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494頁 111年度 1-3月總計：250元 4-12月總計：0元      

　　　　　　　　　　　　　　　　　　　　　　　　　　　　

附表二：被繼承人郭謝芽之遺產

編號 種類 項目 價值/數量（新臺幣） 分割方法 1 存款 中華郵政宜蘭郵局帳戶00000000000000號 1,515元暨其利息 由兩造依附表三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 2 存款 彰化銀行三重埔分行帳戶00000000000000號 568,022元暨其利息 由兩造依附表三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 3 金飾 1.手鍊1條（9.93錢） 2.項鍊1條（16.97錢） 3.耳環1對（0.53錢） 4.鑲玉金戒1只（3.97錢） 5.黑石金戒1只（3.87錢） 6.吉祥金戒1只（1.49錢） 7.花金戒1只（1.48錢） 8.福祿壽金戒1只（3.13錢） 9.電鍍品戒指2只 389,000元 由兩造依附表三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 4 投資 中日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427股 0元 由兩造依附表三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 5 投資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100股 2,295元 由兩造依附表三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 6 投資 欣巴巴事業股份有限公司8股 447元 由兩造依附表三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 7 投資 欣巴巴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3股 726元 由兩造依附表三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 8 債權 對原告債權（原告於111年9月19日領取郭謝芽宜蘭縣農會存款30,670元） 30,670元 由兩造依附表三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 9 津貼 農民健康保險喪葬津貼 306,000元 先扣除喪葬費用244,147元，餘由兩造依附表三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 

　　　　　　　　　　　　　

附表三：兩造之應繼分比例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比例 1 原告Ａ０１ 4分之1 2 被告Ａ０２ 4分之1 3 被告Ａ０３ 4分之1 4 被告Ａ００４ 4分之1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繼訴字第10號
原      告  郭素美  
被      告  郭美淑  
            郭芳子  
            林郭素月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代墊扶養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就被繼承人郭謝芽所遺如附表二所示之遺產，應按如附表二「分割方法」欄所示之方法分割、分配。
原告其餘之訴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三所示之應繼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繼承人郭謝芽於民國112年8月29日死亡，兩造為被繼承人郭謝芽之法定繼承人，原告自96年10月起代墊郭謝芽之扶養費共計新臺幣（下同）466,660元，應從郭謝芽遺產內扣除該代墊款項4分之3即349,995元予原告；並請求分割郭謝芽之遺產，分割方式為原物分割，平均每人4分之1，其中存款應以郭謝芽過世當下帳戶內餘額為主，股票金額則應以集保中心資料為主，農民健康保險喪葬津貼應列為遺產範圍，原告於111年9月19日領取郭謝芽農會存款30,670元部分，應扣除原告代墊之扶養費，以24,908元為計，至原告於110年10月19日提領郭謝芽存款61,600元部分，兩造已於另案調解成立，不應列入為郭謝芽遺產之債權；又被告有於遺產清冊虛列債權、漏列遺產、謊報原告失聯，而有民法第1163條之情事，不得主張同法第1148條第2項所定之利益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按應繼分比例分擔原告為郭謝芽墊付之349,995元，並應先自郭謝芽遺產內扣除返還原告，不足部分則由被告給付，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兩造就被繼承人郭謝芽所遺留如民事準備狀㈡附件四所示之遺產，請求判決准予原物分割，並依本判決附表三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配。㈢被告不得主張民法第1148條第2項之利益。
二、被告則以：郭謝芽生前每月都領有6,000元至7,550元之老農津貼，且郭謝芽生前另有1,000,000元也給原告保管，應該足以支付郭謝芽生活費用，不會有原告代墊生活費的問題；又被告沒有虛列債權、漏列遺產，原告所述不實；就遺產部分，分割方法同意原物分割，平均每人4分之1，其中郭謝芽之彰化銀行三重埔分行帳戶內存款，支付完郭謝芽喪葬費用後，僅餘256,409元，另原告於110年10月19日有提領郭謝芽存款61,600元，不在另案調解範圍內，應列入為遺產債權，股票部分則應以遺產稅參考清單資料為主，至農民健康保險喪葬津貼乙節，因原告曾表示郭謝芽申請老農喪葬補助事宜與原告無關等語，該補助既與原告無關，非屬公同共有之遺產，自不應列入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件不爭執及爭執事項如下：
　㈠不爭執事項：
　⒈被繼承人郭謝芽於112年8月29日死亡，兩造為郭謝芽之繼承人。
　⒉郭謝芽自96年10月起至112年8月29日死亡時止，並無不能維持生活而有受扶養必要之情事，且郭謝芽於上開期間每月領有6,000元至7,550元不等之老農津貼補助。
　⒊郭謝芽無遺產債務，遺產債權範圍如下：
　 ⑴中華郵政宜蘭郵局帳戶00000000000000號，存款1,515元。
　 ⑵彰化銀行三重埔分行帳戶00000000000000號，郭謝芽死亡時帳戶內存款為568,022元。
　 ⑶金飾：手鍊1條（9.93錢）、項鍊1條（16.97錢）、耳環1對（0.53錢）、鑲玉金戒1只（3.97錢）、黑石金戒1只（3.87錢）、吉祥金戒1只（1.49錢）、花金戒1只（1.48錢）、福祿壽金戒1只（3.13錢）、電鍍品戒指2只，總價值389,000元。
　 ⑷投資：中日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427股。
　 ⑸投資：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100股。
　 ⑹投資：欣巴巴事業股份有限公司8股。
　 ⑺投資：欣巴巴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3股。
　 ⑻對原告之債權：原告於111年9月19日領取郭謝芽農會存款30,670元。
　⒋郭謝芽死亡後領有農民健康保險喪葬津貼306,000元。
　⒌本件遺產分割方式為原物分割，並按附表三之應繼分比例分割。
 ㈡爭執事項：
　⒈原告是否有代墊郭謝芽生前之扶養費用？如有，是否得先自遺產中扣除返還原告？
　⒉分割遺產部分：
　 ⑴被告有無民法第1163條之情事，不得主張同法第1148條第2項所定之利益？
　 ⑵本件被繼承人郭謝芽之遺產範圍為何？
　　①被告主張彰化銀行三重埔分行帳戶00000000000000號內存款應扣除喪葬費用後為計，有無理由？　
　　②郭謝芽遺產內投資股票之金額應如何認定？
　　③對於原告於111年9月19日領取郭謝芽農會存款30,670元，此一遺產債權，是否應扣除原告代墊之扶養費？
　　④原告於110年10月19日提領之郭謝芽存款61,600元，是否應列入遺產債權？
　　⑤郭謝芽死亡後領有農民健康保險喪葬津貼306,000元，是否應列入遺產債權？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請求返還代墊扶養費部分：
　　原告主張自96年10月起代墊郭謝芽之扶養費共計466,660元等情，固據提出生活費用支出明細帳及相關單據為佐，本院並將其中確實附有單據之款項羅列如附表一所示，然細繹該明細，可見部分項目為水費、電信費、電費、視訊費等與郭謝芽同住之人共同生活使用所生費用，則原告所稱附表一所示之費用是否俱屬郭謝芽之生活所需費用，已非無疑；又原告於本院訊問時自陳：郭謝芽自96年起至死亡時止，每月領有6,000元至7,550元不等之老農津貼補助，當下由何人照顧郭謝芽，就由何人取得該筆補助並使用，96年至101年12月都是由伊照顧郭謝芽，102年起郭謝芽由兩造輪流照顧，伊負責每年1至3月等語，則可推論郭謝芽自96年起，每年至少應領有約72,000元之補助，以及102年起至郭謝芽死亡時止，每年4至12月，郭謝芽係由被告輪流照顧，非原告照料，相關單據花費即與郭謝芽無關，非屬原告代墊之扶養費至明，復觀諸附表一所示原告舉列之款項，96年花費總計為6,497元、97年花費總計為37,341元、98年度花費總計為44,346元、99年度花費總計為43,314元、100年度花費總計為27,189元、101年度花費總計為26,726元、102年1月至3月花費總計為5,241元、103年1月至3月花費總計為5,622元、104年1月至3月花費總計為4,595元、105年1月至3月花費總計為250元、106年1月至3月花費總計為50元、107年1月至3月花費總計為0元、108年1月至3月花費總計為0元、109年1月至3月花費總計為0元、110年1月至3月花費總計為3,128元、111年1月至3月花費總計為250元，該等金額均未超過每年72,000元或每月6,000元之範圍，皆為郭謝芽以自身所領取之老農津貼補助即得負擔之款項，原告既於實際照料郭謝芽時，領取郭謝芽之津貼並運用之，顯無再另行代墊費用之必要，是原告請求返還代墊扶養費等情，洵屬無據，此部分之請求，應予駁回。
　㈡分割遺產部分：
　⒈被告無民法第1163條之情事，原告主張被告不得主張同法第1148條第2項所定之利益，為無理由：
　　本件原告雖主張被告有於遺產清冊虛列債權、漏列遺產、謊報原告失聯等舉，屬民法第1163條所列情事，不得主張同法第1148條第2項所定之利益等語，惟經被告抗辯如前，而原告始終未能提出任何事證以佐實其說，原告所述，顯然無據，自不足採信，此部分之請求，應予駁回。
　⒉彰化銀行三重埔分行帳戶00000000000000號內存款應以568,022元為計：
　　經查，兩造對於郭謝芽死亡時，彰化銀行三重埔分行帳戶00000000000000號內存款為568,022元乙節，均不爭執，並有存摺影本內頁附卷可參（見家繼訴卷五第248頁），是上情首堪信實。又被告雖辯稱該存款應扣除花費於郭謝芽之喪葬費用後，剩餘金額計為遺產等語，惟經原告反對，本院審酌按繼承因被繼承人死亡而開始；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民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民法第1147條、第1148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被繼承人之遺產應以死亡時現存財產為限。本件郭謝芽之彰化銀行三重埔分行帳戶00000000000000號內存款，於郭謝芽死亡時既餘額為568,022元，即應以此金額計為郭謝芽之遺產。至該帳戶內之款項於郭謝芽死亡後，經提領、使用，縱係花費於郭謝芽之喪葬費用，亦屬確認郭謝芽所有遺產範圍及價值後，於分配遺產予各繼承人時，從何筆遺產扣除之問題（詳如後述），並非如被告所辯得自始先就單一遺產項目予以扣除，附此敘明之。
　⒊郭謝芽遺產內投資股票之金額以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集保中心）114年11月10日保結投字第1140027396號函檢附之投資人有價證券餘額表金額為計：
　　經查，被告主張郭謝芽遺產內之股票金額應以遺產稅參考清單所列金額為主，然查，觀諸被告提供之遺產稅財產參考清單（見家繼訴卷三第70頁），被告標註為郭謝芽死亡後之112年9月18日始列印，與郭謝芽死亡之時間有所落差，且該資料名為「參考清單」，下方附註欄第3點亦載明：「…僅供參考…請參考金融遺產受理查詢機構回復之資料」等文字，可見詳盡之數額仍應以相關金融機構之資料為準，是本院函詢集保中心提供郭謝芽於112年8月29日死亡時名下股票及價值，並據集保中心以114年11月10日保結投字第1140027396號回函，該函所檢附之投資人有價證券餘額表，查詢日期為郭謝芽死亡當日，並就各有價證券之餘額、收盤價、換算價額等均有詳細羅列，自應以該投資人有價證券餘額表之數額為準，認定郭謝芽遺產內投資股票之金額至明，被告所辯，並無理由。
　⒋遺產債權有關原告於111年9月19日領取郭謝芽農會存款30,670元部分，毋庸扣除原告代墊之扶養費：
　　經查，原告主張返還代墊扶養費乙節，業經本院逐一駁斥如前述四、㈠所示，本件既無從認定原告有何代墊郭謝芽扶養費之實，自無於原告所領取郭謝芽農會存款30,670元此一遺產債權內，先行扣除原告代墊扶養費之必要，原告所述，委無足採。
　⒌原告於110年10月19日提領之郭謝芽存款61,600元，不應列入遺產債權：
　　本件被告主張原告有於110年10月19日提領之郭謝芽存款61,600元，此亦屬遺產債權一事，經原告辯以被告Ａ０２與原告已就此筆金額於另案調解成立等語，經查，參卷附被告Ａ０２於112年1月11日對原告提起訴訟之民事訴訟狀所載，被告Ａ０２當時請求原告應將保管郭謝芽之存款1,000,000元、利息80,000元及「農會存款餘額61,600元」存入郭謝芽郵局帳戶，嗣被告Ａ０２與原告達成調解，並約定其餘請求均拋棄等情，有該民事訴訟狀及本院112年度調字第17號調解筆錄存卷可考（見家非調卷一第229頁至第234頁），足認原告所辯為真，則原告於110年10月19日提領之郭謝芽存款61,600元，既已於另案調解處理完畢，自無再於本案重複列為遺產債權之必要，被告所稱，並無理由。
　⒍郭謝芽死亡後領有農民健康保險喪葬津貼306,000元，應列入遺產債權：
　　經查，本件兩造就郭謝芽死亡後領有農民健康保險喪葬津貼306,000元等情，均不爭執，被告雖辯以：原告於112年3月27日交存摺、印章給被告Ａ０２時，有親筆備註爾後母親申請老農喪葬補助費事宜，與原告無關，既然喪葬補助費與原告無關，該筆錢當然不是公同共有之遺產等語，並提出收據為佐（見家非調卷二第87頁），然觀諸該收據原告所寫之備註：「爾後媽媽郭謝芽申請老農喪葬補助費事宜與Ａ０１無關」等文字，至多僅得認定郭謝芽死亡後，有無要申請、如何申請該筆補助費等事項，原告認為與自身無關，此核與該筆款項若經申請而成為遺產後，原告自願放棄繼承該筆遺產之語意顯然有別，被告之辯詞，實無理由。是以，郭謝芽死亡後領有之農民健康保險喪葬津貼306,000元，自應列入為遺產。
　⒎本件遺產分割方法：
　 ⑴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公同共有物之分割，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51條、第830條第2項、第1164條分別定有明文。準此，公同共有遺產之分割，於共有人不能協議決定分割方法時，應由法院依民法第824條命為適當之分配，不受任何共有人主張之拘束，然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各繼承人之利害關係、遺產之性質及價格、利用價值、經濟效用、經濟原則及使用現狀、各繼承人之意願、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相關因素，而為公平妥適之判決。經查，兩造在分割被繼承人郭謝芽所遺如附表二所示之遺產前，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因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亦無不分割之約定，兩造既無法協議分割，則原告依民法第1164條規定，請求裁判分割系爭遺產，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⑵又關於遺產管理、分割及執行遺囑之費用，由遺產中支付之，民法第1150條亦有明文。該條所稱之「遺產管理之費用」，乃屬繼承開始之費用，該費用具有共益之性質，不僅於共同繼承人間有利，對繼承債權人、受遺贈人、遺產酌給請求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亦均蒙其利，當以由遺產負擔為公平，故凡為遺產保存上所必要不可欠缺之一切費用均屬之。被繼承人之喪葬費用，是否為繼承費用，民法雖未明文規定，然此項費用既為完畢被繼承人之後事所不可缺，參酌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7條第1項第10款亦規定被繼承人之喪葬費用由繼承財產扣除，解釋上應列為繼承之費用由遺產負擔。是以「應繼財產」當指扣除「繼承費用」後之遺產。經查，本件被告主張郭謝芽之喪葬費用共計為283,841元，其中支付予萬安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殯葬費用含訂金共186,747元、對年祭祀用品9,500元、禮儀用品4,500元、合爐祭祀用品6,000元，以及慈輝救護車運送遺體車資1,400元、骨甕寄存及管理費共36,000元等部分，有收款憑單、彰化銀行存款憑條、統一電子發票、收款憑證專用證明、宜蘭縣立殯葬管理所使用規費收據附卷可參（詳如被告114年11月26日之陳報狀第34頁、第37頁、第38頁、第40頁），屬郭謝芽之喪葬費用無訛，至被告所列其餘款項，部分僅有被告手寫之明細，欠缺單據佐證，部分則無從認定為必要之費用，難認屬郭謝芽之喪葬費用。從而，郭謝芽之喪葬費用，應僅為前述之244,147元【計算式：186,747元＋9,500元＋4,500元＋6,000元＋1,400元＋36,000元＝244,147元】。
　 ⑶綜上，本件原告主張原物分割，並按附表三之應繼分比例分割，未經被告反對，其主張之分割方式，應屬可採。又郭謝芽死亡後領有農民健康保險喪葬津貼306,000元，業如前述，本院認郭謝芽之遺產，應就該喪葬津貼扣除郭謝芽之喪葬費用244,147元後，其餘由兩造按附表三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配之，原告主張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定分割方法如附表二「分割方法」欄所示，判決如主文第一項。
五、按分割遺產之訴，係必要共同訴訟，核其性質，兩造本可互換地位，本件原告請求分割遺產雖於法有據，然被告之應訴乃因訴訟性質所不得不然，兩造顯均因本件訴訟而互蒙其利，倘令被告負擔訴訟費用，顯然有失公平，是以本院認本件之訴訟費用應由兩造依附表三所示之比例，即應繼分比例分擔，較為公允，爰酌定本件訴訟費用之分擔如主文第三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8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陳盈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8　　日
　　　　　　　　　　　　　　　書記官　鄒明家
　　　　　　　　　　　　　　　
附表一：原告主張自96年起至101年間代墊生活費用明細
㈠96年度
		編號

		日期

		項目

		代墊費用(新臺幣)

		證據

		卷證頁數



		1.

		11月6日

		藥水3罐

		300元

		博雅藥師藥局免統一發票收據

		見家繼訴（下同）卷三第238頁



		2.

		11月12日

		地價稅（郭阿照）

		1,684元

		宜蘭縣稅捐稽徵處96年地價稅繳款書

		見卷三第238頁



		3.

		11月12日

		水費（郭謝芽）

		537元

		臺灣自來水公司96年11月水費（含代徵費用）通知及收據

		見卷三第240頁



		4.

		11月12日

		電信費（Ａ０２）

		441元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96年10月收據

		見卷三第240頁



		5.

		11月18日

		電費（郭阿照）

		84元

		台灣電力公司96年11月電費通知及收據

		見卷三第242頁



		6.

		11月18日

		電費（郭謝芽）

		2,291元

		台灣電力公司96年11月電費通知及收據

		見卷三第244頁



		7.

		12月11日

		視訊費（第四台費用）

		1,160元

		聯合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244頁



		96年度
總計：6,497元

		


		


		


		


		




		


		


		


		


		


		










㈡97年度
		編號

		日期

		項目

		代墊費用

		證據

		卷證頁數



		1.

		1月5日

		胃藥

		300元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見卷三第246頁



		2.

		1月7日

		水費（郭謝芽）

		410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246頁



		3.

		1月7日

		電信費（Ａ０２）

		639元

		電信帳單

		見卷三第248頁



		4.

		1月14日

		電費（郭謝芽）

		2,308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248頁



		5.

		2月5日

		電信費

		461元

		中華電信繳費通知

		見卷三第250頁



		6.

		2月14日

		視訊費（第四台費用，郭謝芽）

		1,160元

		聯禾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250頁



		7.

		3月10日

		預繳電費（郭阿照）

		500元

		電費收據

		見卷三第250頁



		8.

		3月21日

		電費（郭謝芽）

		2,467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252頁



		9.

		3月21日

		水費（郭謝芽）

		542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252頁



		10.

		4月15日

		視訊費（第四台費用，郭謝芽）

		1,160元

		聯禾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252頁



		11.

		5月5日

		電信費（Ａ０２）

		353元

		電信帳單



		見卷三第254頁



		12.

		5月6日

		水費（郭謝芽）

		450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254頁



		13.

		5月16日

		電費（郭謝芽）

		2,006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254頁



		14.

		6月1日

		電信費（Ａ０２）

		585元

		電信帳單

		見卷三第256頁



		15.

		6月3日

		抗痛藥布（郭謝芽）

		300元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見卷三第256頁



		16.

		6月10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60元

		聯禾有線台灣大寬頻繳款單

		見卷三第256頁



		17.

		6月30日

		電信費（Ａ０２）

		509元

		電信帳單

		見卷三第258頁



		18.

		7月9日

		醫療費（郭謝芽）

		100元

		張世屏診所藥品明細及收據

		見卷三第258頁



		19.

		7月17日

		電費（郭謝芽）

		2,487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258頁



		20.

		7月21日

		水費（郭謝芽）

		542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260頁



		21.

		8月5日

		電信費（Ａ０２）

		500元

		電信帳單（帳單上706元，原告僅列500元）



		見卷三第260頁



		22.

		8月14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60元

		聯禾有線台灣大寬頻繳款單

		見卷三第260頁



		23.

		9月4日

		醫療費（郭謝芽）

		840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262頁



		24.

		9月14日

		電費

		5,196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262頁



		25.

		9月14日

		水費

		541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262頁



		26.

		9月14日

		電信費（Ａ０２）

		482元

		電信費帳單

		見卷三第264頁



		27.

		9月30日

		電信費（Ａ０２）

		380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264頁



		28.

		10月7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60元

		聯禾有線繳款單

		見卷三第264頁



		29.

		11月4日

		地價稅（郭阿照）

		1,710元

		宜蘭縣政府地方稅務局97年地價稅繳款書

		見卷三第264頁



		30.

		11月5日

		電信費（Ａ０２）

		897元

		電信費帳單

		見卷三第266頁



		31.

		11月10日

		電費

		3,318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266頁



		32.

		12月4日

		醫療費

		240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266頁



		33.

		12月5日

		醫療費

		400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268頁



		34.

		12月5日

		電信費（Ａ０２）

		472元

		電信費帳單

		見卷三第268頁



		35.

		12月27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60元

		聯禾有線繳收據

		見卷三第270頁



		36.

		12月30日

		電信費（Ａ０２）

		446元

		電信費帳單

		見卷三第270頁



		97年度
總計：37,341元

		


		


		


		


		










㈢98年度
		編號

		日期

		項目

		代墊費用

		證據

		卷證頁數



		1.

		1月13日

		電費（郭謝芽）

		2,884元

		台電電費通知及收據

		見卷三第272頁



		2.

		1月13日

		電費（郭阿照）

		500元

		台電收據

		見卷三第272頁



		3.

		2月1日

		電信費（Ａ０２）

		631元

		電信費帳單

		見卷三第274頁



		4.

		2月1日

		水費

		564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274頁



		5.

		2月8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60元

		聯禾有線台灣大寬頻繳款單

		見卷三第278頁



		6.

		2月27日

		電信費（Ａ０２）

		609元

		電信費帳單

		見卷三第280頁



		7.

		3月15日

		水費（郭謝芽）

		510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280頁



		8.

		3月31日

		電費（郭謝芽）

		2,697元

		台電收據

		見卷三第282頁



		9.

		4月6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60元

		聯禾有線台灣大寬頻繳款單

		見卷三第282頁



		10.

		4月6日

		電信費（Ａ０２）

		357元

		電信費帳單

		見卷三第282頁



		11.

		4月22日

		醫療費（郭謝芽）

		300元

		陽大醫院急診繳費醫療費用收據

		見卷三第286頁



		12.

		4月22日

		醫療費（郭謝芽）

		440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288頁



		13.

		4月22日

		醫療費（郭謝芽）

		240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288頁



		14.

		4月22日

		醫療費（郭謝芽）

		1,273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288頁



		15.

		5月6日

		醫療費（郭謝芽）

		100元

		門診收據

		見卷三第290頁



		16.

		5月6日

		醫療費（郭謝芽）

		340元

		門診收據

		見卷三第290頁



		16.

		5月6日

		醫療費（郭謝芽）

		240元

		門診收據

		見卷三第290頁



		17.

		5月9日

		購買鞋子

		731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290頁



		18.

		5月20日

		電費（郭謝芽）

		2,540元

		台電電費通知及收據

		見卷三第292頁



		19.

		6月4日

		醫療費（郭謝芽）

		440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292頁



		20.

		6月12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60元

		聯禾有線台灣大寬頻繳款單

		見卷三第294頁



		21.

		6月19日

		電信費（Ａ０２）

		625元

		電信費帳單

		見卷三第294頁



		22.

		6月30日

		電信費（Ａ０２）

		770元

		電信費帳單

		見卷三第296頁



		23.

		7月19日

		機車行照費及稅捐

		750元

		交通部公路總局自行收納款項收據

		見卷三第296頁



		24.

		7月21日

		水費（郭謝芽）

		648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298頁



		25.

		7月21日

		電費（郭謝芽）

		3,059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298頁



		26.

		8月3日

		電信費

		752元

		電信費帳單

		見卷三第300頁



		27.

		8月6日

		醫療費（郭謝芽）

		440元

		陽大門診繳費醫療費用收據

		見卷三第302頁



		28.

		8月17日

		醫療費（郭謝芽）

		260元

		陽大門診繳費醫療費用收據

		見卷三第302頁



		29.

		8月19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60元

		聯禾有線台灣大寬頻繳款單

		見卷三第300頁



		30.

		8月19日

		喜療妥

		250元

		南興西藥房

		見卷三第300頁



		31.

		9月2日

		水費

		487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304頁



		32.

		9月8日

		電費（郭謝芽）

		3,745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304頁



		33. 

		10月13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6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306頁



		34.

		10月24日

		唇膏

		298元

		統一發票(康是美)



		見卷三第306頁



		35.

		10月19日

		電信費

		1,184元

		電信費繳費通知

		見卷三第306頁



		36.

		10月28日

		地價稅（郭阿照）

		1,710元

		宜蘭縣政府地方稅務局98年地價稅繳款書

		見卷三第308頁



		37.

		11月9日

		電費（郭謝芽）

		3,218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308頁



		38.

		11月10日

		機車維修費

		1,500元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見卷三第312頁



		39.

		11月19日

		水費

		688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310頁



		40.

		11月30日

		醫療費

		440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310頁



		41.

		12月1日

		醫療費

		260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312頁



		42.

		12月8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6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312頁



		43.

		12月9日

		電信費

		597元

		電信費繳費通知

		見卷三第314頁



		44.

		12月30日

		醫療費

		309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314頁



		98年度
總計：44,346元

		


		


		


		


		










㈣99年度
		編號

		日期

		項目

		代墊費用

		證據

		卷證頁數



		1.

		1月8日

		尿布等生活用品

		530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18頁



		2.

		1月8日

		唇膏

		82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18頁



		3.

		1月10日

		水費（郭謝芽）

		648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316頁



		4.

		1月15日

		電信費（Ａ０２）

		437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16頁



		5.

		1月21日

		醫療費

		507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318頁



		6.

		1月21日

		醫院停車費

		140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18頁



		7.

		1月21日

		醫院停車費

		10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18頁



		8.

		1月25日

		電費（郭謝芽）

		2,888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320頁



		9.

		2月3日

		醫療費

		299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320頁



		10.

		2月3日

		尿布等生活用品

		1,228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22頁



		11.

		2月3日

		尿布等生活用品

		89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22頁



		12.

		2月8日

		電費（郭阿照）

		500元

		台電收據

		見卷三第322頁



		13.

		2月9日

		電信費（Ａ０２）

		538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24頁



		14.

		2月9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6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324頁



		15.

		2月9日

		衛生紙等生活用品

		234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24頁



		16.

		2月10日

		醫療費

		260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326頁



		17.

		2月25日

		藥品

		200元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見卷三第328頁



		18.

		2月26日

		尿布等生活用品

		336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28頁



		19.

		2月28日

		手套等生活用品

		60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28頁



		20.

		3月8日

		電費（郭謝芽）

		541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328頁



		21.

		3月8日

		電信費（Ａ０２）

		386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30頁



		22.

		3月15日

		染髮劑等生活用品

		267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30頁



		23.

		3月22日

		電費（郭謝芽）

		1,878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330頁



		24.

		3月31日

		電信費（Ａ０２）

		283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30頁



		25.

		4月2日

		尿布等生活用品

		363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30頁



		26.

		4月6日

		電動車保養

		700元

		估價單

		見卷三第332頁



		27.

		4月6日

		電動車保養

		4,000元

		估價單

		見卷三第332頁



		28.

		4月7日

		參加活動費

		1,200元

		收據

		見卷三第334頁



		29.

		4月8日

		棉花棒等生活用品

		240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32頁



		30.

		4月15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6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332頁



		31.

		5月4日

		水費（郭謝芽）

		541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334頁



		32.

		5月7日

		電信費（Ａ０２）

		453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34頁



		33.

		5月7日

		尿布等生活用品

		509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34頁



		34.

		5月25日

		電費（郭謝芽）

		1,525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336頁



		35.

		5月30日

		尿布等生活用品

		483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36頁



		36.

		6月2日

		電信費（Ａ０２）

		463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36頁



		37.

		6月15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6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336頁



		38.

		7月13日

		水費（郭謝芽）

		577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338頁



		39.

		7月13日

		電費

		1,617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338頁



		40.

		7月13日

		電信費

		439元

		電信費帳單

		見卷三第338頁



		41.

		8月2日

		尿布等生活用品

		607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40頁



		42.

		8月4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6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340頁



		43.

		8月5日

		電信費

		321元

		電信費帳單

		見卷三第340頁



		44.

		9月9日

		水費（郭謝芽）

		473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344頁



		45.

		9月9日

		電信費（Ａ０２）

		405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46頁



		46.

		9月13日

		電費

		1,669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346頁



		47.

		9月15日

		參加活動費

		2,200元

		收據

		見卷三第344頁



		48.

		10月7日

		電信費（Ａ０２）

		452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46頁



		49.

		10月14日

		尿布等生活用品

		209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46頁



		50.

		10月19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6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348頁



		51.

		11月12日

		電費

		1,350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348頁



		52.

		11月25日

		電信費（Ａ０２）

		418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48頁



		53.

		11月25日

		地價稅（郭阿照）

		1,710元

		宜蘭縣政府地方稅務局99年地價稅繳款書

		見卷三第350頁



		54.

		12月6日

		電信費

		659元

		電信費帳單

		見卷三第350頁



		55.

		12月13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6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350頁



		56.

		12月22日

		尿布等生活用品

		430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50頁



		99年度
總計：43,314元

		


		


		


		


		










㈤100年度
		編號

		日期

		項目

		代墊費用

		證據

		卷證頁數



		1. 

		1月3日

		水費（郭謝芽）

		1,249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352頁



		2.

		1月5日

		電信費

		412元

		電信費帳單

		見卷三第352頁



		3.

		1月17日

		電費

		1,107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354頁



		4.

		1月17日

		長褲等生活用品

		1,180元

		估價單

		見卷三第356頁



		5.

		1月19日

		尿布等生活用品

		418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56頁



		6.

		2月1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0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356頁



		7.

		2月9日

		電信費（Ａ０２）

		140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58頁



		8.

		3月10日

		電信費（Ａ０２）

		127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58頁



		9.

		3月10日

		電費（郭謝芽）

		1,032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360頁



		10.

		3月10日

		電費（郭阿照）

		12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360頁



		11.

		3月23日

		電費（郭阿照）

		500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360頁



		12.

		4月6日

		電信費

		163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62頁



		13.

		4月7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2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362頁



		14.

		4月8日

		水費（郭謝芽）

		541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364頁



		15.

		5月5日

		水費

		596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364頁



		16.

		5月5日

		電信費

		233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66頁



		17.

		5月12日

		電費（郭謝芽）

		1,189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368頁



		18.

		5月22日



		尿布等生活用品

		432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66頁



		19.

		5月30日

		內衣等生活用品

		159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68頁



		20.

		6月8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2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370頁



		21.

		6月7日

		電信費

		402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70頁



		22.

		7月5日

		電信費

		488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76頁



		23.

		7月14日

		電費

		1,682元

		電費收據

		見卷三第378頁



		24.

		7月25日

		醫療費

		350元

		博愛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380頁



		25.

		8月3日

		醫療費

		290元

		博愛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380頁



		26.

		8月15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2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384頁



		27.

		8月16日

		電信費

		425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84頁



		28.

		9月15日

		水費

		635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384頁



		29.

		9月18日

		電信費

		580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86頁



		30.

		9月21日

		電費

		1,703元

		電費收據

		見卷三第386頁



		31.

		10月7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2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386頁



		32.

		10月21日

		電信費

		633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88頁



		33.

		10月21日

		電信費

		355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88頁



		34.

		11月8日

		地價稅（郭阿照）

		1,710元

		宜蘭縣政府地方稅務局100年地價稅繳款書

		見卷三第388頁



		35.

		11月8日

		水費

		541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390頁



		36.

		11月8日

		水費

		978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392頁



		37.

		12月13日

		電信費

		227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92頁



		38.

		12月13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2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392頁



		100年度
總計：27,189元

		


		


		


		


		










㈥101年度
		編號

		日期

		項目

		代墊費用

		證據

		卷證頁數



		1.

		1月17日

		電信費

		257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94頁



		2.

		1月18日

		水費

		420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394頁



		3.

		1月30日

		電費

		822元

		電費收據

		見卷三第394頁



		4.

		2月4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2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396頁



		5.

		2月4日

		電信費

		398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96頁



		6.

		2月29日

		肌力貼布

		200元

		收據

		見卷三第396頁



		7.

		3月18日

		電費（郭阿照）

		500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396頁



		8.

		3月18日

		電費（郭阿照）

		4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396頁



		9.

		3月13日

		電費（郭謝芽）

		949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00頁



		10.

		4月3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2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00頁



		11.

		4月10日

		水費

		594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02頁



		12.

		4月10日

		電信費

		281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02頁



		13.

		4月10日

		電信費

		190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02頁



		14.

		5月1日

		電費（郭謝芽）

		719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06頁



		15.

		5月16日

		電信費

		466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06頁



		16.

		5月18日

		5分平口腳墊

		60元

		收據

		見卷三第406頁



		17.

		6月1日

		醫療費

		310元

		博愛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408頁



		18.

		6月5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2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08頁



		19. 

		6月6日

		水費

		487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10頁



		20.

		6月6日

		電信費

		321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10頁



		21.

		6月30日

		電信費

		409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10頁



		22.

		7月10日

		電費（郭謝芽）

		955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12頁



		23.

		7月21日

		水費

		419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12頁



		24.

		7月22日

		上衣長褲

		1,380元

		估價單

		見卷三第414頁



		25.

		8月9日

		電信費

		489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14頁



		26.

		8月16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2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14頁



		27.

		9月10日

		電費（郭謝芽）

		1,273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16頁



		28.

		9月10日

		水費

		389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16頁



		29.

		9月17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2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18頁



		30.

		10月2日

		肌力貼布

		250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418頁



		31.

		10月13日

		電信費

		420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18頁



		32.

		10月13日

		電信費

		549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18頁



		33.

		10月15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2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20頁



		34.

		10月23日

		上衣外套

		1,180元

		估價單

		見卷三第420頁



		35.

		11月7日

		電信費

		336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24頁



		36.

		11月23日

		電費（郭謝芽）

		1,228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24頁



		37.

		11月23日

		水費

		487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24頁



		38.

		11月30日

		地價稅（郭阿照）

		1,710元

		宜蘭縣政府地方稅務局101年地價稅繳款書

		見卷三第426頁



		39.

		12月3日

		電信費

		434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26頁



		40.

		12月18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2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26頁



		101年度
總計：26,726元

		


		


		


		


		










㈦102年度
		編號

		日期

		項目

		代墊費用

		證據

		卷證頁數



		1.

		1月7日

		水費

		473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28頁



		2.

		1月11日

		電費（郭謝芽）

		806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28頁



		3.

		1月11日

		電信費

		169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30頁



		4.

		1月31日

		電信費

		206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30頁



		5.

		2月15日

		視訊費（郭謝芽）

		1,075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30頁



		6.

		3月6日

		水費

		473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32頁



		7.

		3月6日

		電信費

		244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32頁



		8.

		3月11日

		電費（郭阿照）

		4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34頁



		9.

		3月11日

		電費（郭阿照）

		500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34頁



		10.

		3月11日

		電費（郭謝芽）

		1,166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34頁



		11.

		3月26日

		戶籍謄本規費

		125元

		戶政規費收據

		見卷三第436頁



		12.

		4月8日

		視訊費（郭謝芽）

		1,09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38頁



		13.

		4月8日

		電信費

		212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38頁



		14.

		4月30日

		石磨機

		1,650元

		估價單（出資一半）

		見卷三第440頁



		15.

		5月1日

		電信費（Ａ０２）

		593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40頁



		16.

		5月30日

		電費（郭謝芽）

		1,072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42頁



		17.

		5月14日

		醫療費

		279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442頁



		18.

		5月18日

		醫療費

		273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444頁



		19.

		5月25日

		醫療費

		318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444頁



		20.

		5月27日

		水費

		945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45頁



		21.

		6月3日

		電信費（Ａ０２）

		242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45頁



		22.

		6月5日

		檸檬酸錠

		300元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見卷三第446頁



		23.

		6月6日

		視訊費（郭謝芽）

		1,09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46頁



		24.

		6月8日

		醫療費

		378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446頁



		25.

		6月20日

		電信費（Ａ０２）

		335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47頁



		26.

		6月29日

		醫療費

		338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447頁



		27.

		7月16日

		電費（郭謝芽）

		1,629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47頁



		28.

		7月23日

		水費

		810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48頁



		29.

		7月29日

		電信費（Ａ０２）

		233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48頁



		30.

		8月7日

		視訊費（郭謝芽）

		1,09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48頁



		31.

		9月5日

		電信費（Ａ０２）

		161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49頁



		32.

		9月11日

		水費

		1,555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49頁



		33.

		9月11日

		電費（郭謝芽）

		1,860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50頁



		34.

		10月7日

		視訊費（郭謝芽）

		1,09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50頁



		35.

		10月7日

		電信費（Ａ０２）

		245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51頁



		36.

		10月8日

		高檸錠

		600元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見卷三第451頁



		37.

		11月13日

		水費

		796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51頁



		38.

		11月13日

		電費（郭謝芽）

		1,153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52頁



		39.

		11月13日

		電信費（Ａ０２）

		207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52頁



		40.

		12月11日

		電信費（Ａ０２）

		78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52頁



		41.

		12月18日

		視訊費（郭謝芽）

		1,09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53頁



		102年度
1-3月總計：5,241元
4-12月總計：21,712元

		


		


		


		


		










㈧103年度
		編號

		日期

		項目

		代墊費用

		證據

		卷證頁數



		1.

		1月5日

		電信費（Ａ０２）

		227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54頁



		2.

		1月15日

		水費

		420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54頁



		3.

		1月15日

		電費（郭謝芽）

		1,083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54頁



		4.

		2月1日

		電信費（Ａ０２）

		108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55頁



		5.

		2月7日

		視訊費（郭謝芽）

		1,09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55頁



		6.

		2月13日

		電費（郭阿照）

		500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56頁



		7.

		3月11日

		電信費（Ａ０２）

		128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56頁



		8.

		3月11日

		水費

		769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56頁



		9.

		3月19日

		電費（郭謝芽）

		1,297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57頁



		10.

		4月5日

		電信費（Ａ０２）

		148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57頁



		11.

		4月15日

		視訊費（郭謝芽）

		1,09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58頁



		12.

		4月16日

		戶籍謄本規費

		120元

		戶政規費收據

		見卷三第458頁



		13.

		5月2日

		電信費（Ａ０２）

		182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59頁



		14.

		5月12日

		水費

		930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59頁



		15.

		5月19日

		電信費（Ａ０２）

		86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59頁



		16.

		5月19日

		電費（郭謝芽）

		1,187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60頁



		17.

		5月22日

		醫療費

		250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460頁



		18.

		6月12日

		視訊費（郭謝芽）

		1,09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61頁



		19.

		6月30日

		電信費（Ａ０２）

		175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61頁



		20.

		7月17日

		水費

		446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62頁



		21.

		7月17日

		電費（郭謝芽）

		1,637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62頁



		22.

		8月1日

		視訊費（郭謝芽）

		1,09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62頁



		23.

		8月5日

		電信費（Ａ０２）

		132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63頁



		24.

		9月5日

		電信費

		85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64頁



		25.

		9月14日

		水費

		594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63頁



		26.

		9月14日

		電費（郭謝芽）

		1,759元

		電費收據

		見卷三第464頁



		27.

		9月17日

		衣服

		1,200元

		估價單

		見卷三第465頁



		28.

		10月6日

		視訊費（郭謝芽）

		1,09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65頁



		29.

		10月6日

		電信費

		430 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65頁



		30.

		10月29日

		電信費（Ａ０２）

		279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66頁



		31.

		10月29日

		電信費（Ａ０２）

		204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66頁



		32.

		12月10日

		視訊費（郭謝芽）

		1,09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66頁



		33.

		12月17日

		電費（郭謝芽）

		1,574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67頁



		34.

		12月17日

		電費（郭阿照）

		500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67頁



		35.

		12月5日

		電信費

		75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67頁



		103年度
1-3月總計：5,622元
4-12月總計：17,443元

		


		


		


		


		










㈨104年度
		編號

		日期

		項目

		代墊費用

		證據

		卷證頁數



		1.

		1月15日

		水費

		1,102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68頁



		2.

		2月13日

		電費（郭謝芽）

		503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68頁



		3.

		2月2日

		電信費

		77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68頁



		4.

		2月2日

		視訊費（郭謝芽）

		1,09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70頁



		5.

		3月7日

		電信費

		84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69頁



		6.

		3月7日

		水費

		688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69頁



		7.

		3月19日

		電費（郭謝芽）

		1,051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72頁



		8.

		4月8日

		電信費

		123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73頁



		9.

		4月14日

		視訊費（郭謝芽）

		1,09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73頁



		10.

		5月13日

		電信費（Ａ０２）

		87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74頁



		11.

		5月19日

		醫療費

		320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474頁



		12.

		5月24日

		水費

		675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74頁



		13.

		5月24日

		電費（郭謝芽）

		1,263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75頁



		14.

		5月26日

		醫療費

		280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475頁



		15.

		6月1日

		電信費（Ａ０２）

		102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75頁



		16.

		6月18日

		視訊費（郭謝芽）

		1,09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76頁



		17.

		6月30日

		法院影印費

		16元

		法院影印費臨時收據

		見卷三第479頁



		18.

		6月30日

		法院民事訴訟費

		500元

		法院自行收納款項收據

		見卷三第479頁



		19.

		7月3日

		電信費（Ａ０２）

		146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76頁



		20.

		7月4日

		水費

		500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77頁



		21.

		8月2日

		電費（郭謝芽）

		1,685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78頁



		22.

		8月2日

		電信費（Ａ０２）

		89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78頁



		23.

		8月10日

		視訊費（郭謝芽）

		1,09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79頁



		24.

		8月13日

		地政規費

		60元

		宜蘭縣政府地政規費收據

		見卷三第480頁



		25.

		8月13日

		債權人查調債務人課稅資料服務費

		250元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收據

		見卷三第481頁



		26.

		8月13日

		法院民事訴訟費

		180元

		法院自行收納款項收據

		見卷三第481頁



		27.

		8月26日

		地政規費

		300元

		宜蘭縣政府地政規費收據

		見卷三第480頁



		28.

		9月7日

		電信費（Ａ０２）

		116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82頁



		29.

		9月10日

		戶政規費

		15元

		宜蘭縣政府戶政規費收據

		見卷三第482頁



		30.

		9月10日

		地政規費

		60元

		宜蘭縣政府地政規費收據

		見卷三第482頁



		31.

		9月10日

		債權人查調債務人課稅資料服務費

		250元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收據

		見卷三第483頁



		32.

		9月10日

		電費（郭謝芽）

		1,407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83頁



		33.

		9月18日

		水費

		511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84頁



		34.

		9月26日

		視訊費（郭謝芽）

		1,072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84頁



		104年度
1-3月總計：4,595元
4-12月總計：13,277元

		


		


		


		


		










㈩105年度
		編號

		日期

		項目

		代墊費用

		證據

		卷證頁數



		1.

		1月7日

		簽發合支手續費

		250元

		宜蘭信用合作社手續費收據

		見卷三第485頁



		2.

		9月14日

		救護車

		1,500元

		收款憑証專用証明

		見卷三第486頁



		3.

		9月14日

		醫療費

		550元

		榮總蘇澳分院收據

		見卷三第486頁



		4.

		9月14日

		醫療費

		350元

		羅東博愛醫院門診醫療費用收據

		見卷三第487頁



		5.

		9月19日

		紙尿褲

		235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485頁



		6.

		9月19日

		醫療費

		5,953元

		羅東博愛醫院門診醫療費用收據

		見卷三第488頁



		7.

		9月30日

		醫療費

		190元

		羅東博愛醫院門診醫療費用收據

		見卷三第487頁



		8.

		10月2日

		碗、杯

		210元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見卷三第492頁



		9.

		10月9日

		紙尿褲

		615元

		消費明細

		見卷三第488頁



		10.

		10月18日

		輔助器

		900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492頁



		11.

		10月21日

		醫療費

		290元

		羅東博愛醫院門診醫療費用收據

		見卷三第490頁



		12.

		10月21日

		紙尿褲

		1,300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491頁



		13.

		10月21日

		紙尿褲

		1,300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491頁



		14.

		11月15日

		紙尿褲

		410元

		消費明細

		見卷三第490頁



		15.

		11月27日

		紙尿褲

		820元

		消費明細

		見卷三第490頁



		16.

		12月18日

		保暖衣

		550元

		消費明細

		見卷三第490頁



		17.

		12月29日

		紙尿褲

		1,618元

		消費明細

		見卷三第489頁



		18.

		12月30日

		腳桶

		300元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見卷三第489頁



		19.

		12月30日

		健特膚藥品

		180元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見卷三第489頁



		105年度
1-3月總計：250元
4-12月總計：17,271元

		


		


		


		


		










106年度
		編號

		日期

		項目

		代墊費用

		證據

		卷證頁數



		1.

		1月9日

		醫療費

		50元

		藥品明細及收據

		見卷三第490頁



		2.

		5月7日

		春秋天上衣

		1,000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493頁



		106年度
1-3月總計：50元
4-12月總計：1,000元

		


		


		


		


		










107年度
		編號

		日期

		項目

		代墊費用

		證據

		卷證頁數



		


		


		


		


		無單據

		




		107年度
1-3月總計：0元
4-12月總計：0元

		


		


		


		


		










108年度
		編號

		日期

		項目

		代墊費用

		證據

		卷證頁數



		1.

		12月27日

		醫療費

		310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493頁



		108年度
1-3月總計：0元
4-12月總計：310元

		


		


		


		


		










109年度　　　　　　　　　　　
		編號

		日期

		項目

		代墊費用

		證據

		卷證頁數



		1.

		6月22日

		健康食品

		2,199元

		估價單

		見卷三第493頁



		2.

		9月23日

		健康食品

		1,500元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見卷三第494頁



		109年度
1-3月總計：0元
4-12月總計：3,699元

		


		


		


		


		










110年度　
		編號

		日期

		項目

		代墊費用

		證據

		卷證頁數



		1.

		3月29日

		健康食品

		1,790元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見卷三第494頁



		2.

		3月29日

		健康食品

		1,338元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見卷三第494頁



		110年度
1-3月總計：3,128元
4-12月總計：0元

		


		


		


		


		










111年度
		編號

		日期

		項目

		代墊費用

		證據

		卷證頁數



		1.

		2月26日

		脖圍

		250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494頁



		111年度
1-3月總計：250元
4-12月總計：0元

		


		


		


		


		








　　　　　　　　　　　　　　　　　　　　　　　　　　　　
附表二：被繼承人郭謝芽之遺產
		編號

		種類

		項目

		價值/數量（新臺幣）

		分割方法



		1

		存款

		中華郵政宜蘭郵局帳戶00000000000000號

		1,515元暨其利息

		由兩造依附表三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



		2

		存款

		彰化銀行三重埔分行帳戶00000000000000號

		568,022元暨其利息

		由兩造依附表三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



		3

		金飾

		1.手鍊1條（9.93錢）
2.項鍊1條（16.97錢）
3.耳環1對（0.53錢）
4.鑲玉金戒1只（3.97錢）
5.黑石金戒1只（3.87錢）
6.吉祥金戒1只（1.49錢）
7.花金戒1只（1.48錢）
8.福祿壽金戒1只（3.13錢）
9.電鍍品戒指2只

		389,000元

		由兩造依附表三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



		4

		投資

		中日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427股

		0元

		由兩造依附表三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



		5

		投資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100股

		2,295元

		由兩造依附表三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



		6

		投資

		欣巴巴事業股份有限公司8股

		447元

		由兩造依附表三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



		7

		投資

		欣巴巴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3股

		726元

		由兩造依附表三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



		8

		債權

		對原告債權（原告於111年9月19日領取郭謝芽宜蘭縣農會存款30,670元）

		30,670元

		由兩造依附表三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



		9

		津貼

		農民健康保險喪葬津貼

		306,000元

		先扣除喪葬費用244,147元，餘由兩造依附表三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







　　　　　　　　　　　　　
附表三：兩造之應繼分比例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比例



		1

		原告Ａ０１

		4分之1



		2

		被告Ａ０２

		4分之1



		3

		被告Ａ０３

		4分之1



		4

		被告Ａ００４

		4分之1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繼訴字第10號

原      告  郭素美  

被      告  郭美淑  

            郭芳子  

            林郭素月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代墊扶養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就被繼承人郭謝芽所遺如附表二所示之遺產，應按如附表二「分割方法」欄所示之方法分割、分配。

原告其餘之訴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三所示之應繼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繼承人郭謝芽於民國112年8月29日死亡，兩造為被繼承人郭謝芽之法定繼承人，原告自96年10月起代墊郭謝芽之扶養費共計新臺幣（下同）466,660元，應從郭謝芽遺產內扣除該代墊款項4分之3即349,995元予原告；並請求分割郭謝芽之遺產，分割方式為原物分割，平均每人4分之1，其中存款應以郭謝芽過世當下帳戶內餘額為主，股票金額則應以集保中心資料為主，農民健康保險喪葬津貼應列為遺產範圍，原告於111年9月19日領取郭謝芽農會存款30,670元部分，應扣除原告代墊之扶養費，以24,908元為計，至原告於110年10月19日提領郭謝芽存款61,600元部分，兩造已於另案調解成立，不應列入為郭謝芽遺產之債權；又被告有於遺產清冊虛列債權、漏列遺產、謊報原告失聯，而有民法第1163條之情事，不得主張同法第1148條第2項所定之利益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按應繼分比例分擔原告為郭謝芽墊付之349,995元，並應先自郭謝芽遺產內扣除返還原告，不足部分則由被告給付，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兩造就被繼承人郭謝芽所遺留如民事準備狀㈡附件四所示之遺產，請求判決准予原物分割，並依本判決附表三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配。㈢被告不得主張民法第1148條第2項之利益。

二、被告則以：郭謝芽生前每月都領有6,000元至7,550元之老農津貼，且郭謝芽生前另有1,000,000元也給原告保管，應該足以支付郭謝芽生活費用，不會有原告代墊生活費的問題；又被告沒有虛列債權、漏列遺產，原告所述不實；就遺產部分，分割方法同意原物分割，平均每人4分之1，其中郭謝芽之彰化銀行三重埔分行帳戶內存款，支付完郭謝芽喪葬費用後，僅餘256,409元，另原告於110年10月19日有提領郭謝芽存款61,600元，不在另案調解範圍內，應列入為遺產債權，股票部分則應以遺產稅參考清單資料為主，至農民健康保險喪葬津貼乙節，因原告曾表示郭謝芽申請老農喪葬補助事宜與原告無關等語，該補助既與原告無關，非屬公同共有之遺產，自不應列入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件不爭執及爭執事項如下：

　㈠不爭執事項：

　⒈被繼承人郭謝芽於112年8月29日死亡，兩造為郭謝芽之繼承人。

　⒉郭謝芽自96年10月起至112年8月29日死亡時止，並無不能維持生活而有受扶養必要之情事，且郭謝芽於上開期間每月領有6,000元至7,550元不等之老農津貼補助。

　⒊郭謝芽無遺產債務，遺產債權範圍如下：

　 ⑴中華郵政宜蘭郵局帳戶00000000000000號，存款1,515元。

　 ⑵彰化銀行三重埔分行帳戶00000000000000號，郭謝芽死亡時帳戶內存款為568,022元。

　 ⑶金飾：手鍊1條（9.93錢）、項鍊1條（16.97錢）、耳環1對（0.53錢）、鑲玉金戒1只（3.97錢）、黑石金戒1只（3.87錢）、吉祥金戒1只（1.49錢）、花金戒1只（1.48錢）、福祿壽金戒1只（3.13錢）、電鍍品戒指2只，總價值389,000元。

　 ⑷投資：中日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427股。

　 ⑸投資：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100股。

　 ⑹投資：欣巴巴事業股份有限公司8股。

　 ⑺投資：欣巴巴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3股。

　 ⑻對原告之債權：原告於111年9月19日領取郭謝芽農會存款30,670元。

　⒋郭謝芽死亡後領有農民健康保險喪葬津貼306,000元。

　⒌本件遺產分割方式為原物分割，並按附表三之應繼分比例分割。

 ㈡爭執事項：

　⒈原告是否有代墊郭謝芽生前之扶養費用？如有，是否得先自遺產中扣除返還原告？

　⒉分割遺產部分：

　 ⑴被告有無民法第1163條之情事，不得主張同法第1148條第2項所定之利益？

　 ⑵本件被繼承人郭謝芽之遺產範圍為何？

　　①被告主張彰化銀行三重埔分行帳戶00000000000000號內存款應扣除喪葬費用後為計，有無理由？　

　　②郭謝芽遺產內投資股票之金額應如何認定？

　　③對於原告於111年9月19日領取郭謝芽農會存款30,670元，此一遺產債權，是否應扣除原告代墊之扶養費？

　　④原告於110年10月19日提領之郭謝芽存款61,600元，是否應列入遺產債權？

　　⑤郭謝芽死亡後領有農民健康保險喪葬津貼306,000元，是否應列入遺產債權？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請求返還代墊扶養費部分：

　　原告主張自96年10月起代墊郭謝芽之扶養費共計466,660元等情，固據提出生活費用支出明細帳及相關單據為佐，本院並將其中確實附有單據之款項羅列如附表一所示，然細繹該明細，可見部分項目為水費、電信費、電費、視訊費等與郭謝芽同住之人共同生活使用所生費用，則原告所稱附表一所示之費用是否俱屬郭謝芽之生活所需費用，已非無疑；又原告於本院訊問時自陳：郭謝芽自96年起至死亡時止，每月領有6,000元至7,550元不等之老農津貼補助，當下由何人照顧郭謝芽，就由何人取得該筆補助並使用，96年至101年12月都是由伊照顧郭謝芽，102年起郭謝芽由兩造輪流照顧，伊負責每年1至3月等語，則可推論郭謝芽自96年起，每年至少應領有約72,000元之補助，以及102年起至郭謝芽死亡時止，每年4至12月，郭謝芽係由被告輪流照顧，非原告照料，相關單據花費即與郭謝芽無關，非屬原告代墊之扶養費至明，復觀諸附表一所示原告舉列之款項，96年花費總計為6,497元、97年花費總計為37,341元、98年度花費總計為44,346元、99年度花費總計為43,314元、100年度花費總計為27,189元、101年度花費總計為26,726元、102年1月至3月花費總計為5,241元、103年1月至3月花費總計為5,622元、104年1月至3月花費總計為4,595元、105年1月至3月花費總計為250元、106年1月至3月花費總計為50元、107年1月至3月花費總計為0元、108年1月至3月花費總計為0元、109年1月至3月花費總計為0元、110年1月至3月花費總計為3,128元、111年1月至3月花費總計為250元，該等金額均未超過每年72,000元或每月6,000元之範圍，皆為郭謝芽以自身所領取之老農津貼補助即得負擔之款項，原告既於實際照料郭謝芽時，領取郭謝芽之津貼並運用之，顯無再另行代墊費用之必要，是原告請求返還代墊扶養費等情，洵屬無據，此部分之請求，應予駁回。

　㈡分割遺產部分：

　⒈被告無民法第1163條之情事，原告主張被告不得主張同法第1148條第2項所定之利益，為無理由：

　　本件原告雖主張被告有於遺產清冊虛列債權、漏列遺產、謊報原告失聯等舉，屬民法第1163條所列情事，不得主張同法第1148條第2項所定之利益等語，惟經被告抗辯如前，而原告始終未能提出任何事證以佐實其說，原告所述，顯然無據，自不足採信，此部分之請求，應予駁回。

　⒉彰化銀行三重埔分行帳戶00000000000000號內存款應以568,022元為計：

　　經查，兩造對於郭謝芽死亡時，彰化銀行三重埔分行帳戶00000000000000號內存款為568,022元乙節，均不爭執，並有存摺影本內頁附卷可參（見家繼訴卷五第248頁），是上情首堪信實。又被告雖辯稱該存款應扣除花費於郭謝芽之喪葬費用後，剩餘金額計為遺產等語，惟經原告反對，本院審酌按繼承因被繼承人死亡而開始；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民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民法第1147條、第1148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被繼承人之遺產應以死亡時現存財產為限。本件郭謝芽之彰化銀行三重埔分行帳戶00000000000000號內存款，於郭謝芽死亡時既餘額為568,022元，即應以此金額計為郭謝芽之遺產。至該帳戶內之款項於郭謝芽死亡後，經提領、使用，縱係花費於郭謝芽之喪葬費用，亦屬確認郭謝芽所有遺產範圍及價值後，於分配遺產予各繼承人時，從何筆遺產扣除之問題（詳如後述），並非如被告所辯得自始先就單一遺產項目予以扣除，附此敘明之。

　⒊郭謝芽遺產內投資股票之金額以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集保中心）114年11月10日保結投字第1140027396號函檢附之投資人有價證券餘額表金額為計：

　　經查，被告主張郭謝芽遺產內之股票金額應以遺產稅參考清單所列金額為主，然查，觀諸被告提供之遺產稅財產參考清單（見家繼訴卷三第70頁），被告標註為郭謝芽死亡後之112年9月18日始列印，與郭謝芽死亡之時間有所落差，且該資料名為「參考清單」，下方附註欄第3點亦載明：「…僅供參考…請參考金融遺產受理查詢機構回復之資料」等文字，可見詳盡之數額仍應以相關金融機構之資料為準，是本院函詢集保中心提供郭謝芽於112年8月29日死亡時名下股票及價值，並據集保中心以114年11月10日保結投字第1140027396號回函，該函所檢附之投資人有價證券餘額表，查詢日期為郭謝芽死亡當日，並就各有價證券之餘額、收盤價、換算價額等均有詳細羅列，自應以該投資人有價證券餘額表之數額為準，認定郭謝芽遺產內投資股票之金額至明，被告所辯，並無理由。

　⒋遺產債權有關原告於111年9月19日領取郭謝芽農會存款30,670元部分，毋庸扣除原告代墊之扶養費：

　　經查，原告主張返還代墊扶養費乙節，業經本院逐一駁斥如前述四、㈠所示，本件既無從認定原告有何代墊郭謝芽扶養費之實，自無於原告所領取郭謝芽農會存款30,670元此一遺產債權內，先行扣除原告代墊扶養費之必要，原告所述，委無足採。

　⒌原告於110年10月19日提領之郭謝芽存款61,600元，不應列入遺產債權：

　　本件被告主張原告有於110年10月19日提領之郭謝芽存款61,600元，此亦屬遺產債權一事，經原告辯以被告Ａ０２與原告已就此筆金額於另案調解成立等語，經查，參卷附被告Ａ０２於112年1月11日對原告提起訴訟之民事訴訟狀所載，被告Ａ０２當時請求原告應將保管郭謝芽之存款1,000,000元、利息80,000元及「農會存款餘額61,600元」存入郭謝芽郵局帳戶，嗣被告Ａ０２與原告達成調解，並約定其餘請求均拋棄等情，有該民事訴訟狀及本院112年度調字第17號調解筆錄存卷可考（見家非調卷一第229頁至第234頁），足認原告所辯為真，則原告於110年10月19日提領之郭謝芽存款61,600元，既已於另案調解處理完畢，自無再於本案重複列為遺產債權之必要，被告所稱，並無理由。

　⒍郭謝芽死亡後領有農民健康保險喪葬津貼306,000元，應列入遺產債權：

　　經查，本件兩造就郭謝芽死亡後領有農民健康保險喪葬津貼306,000元等情，均不爭執，被告雖辯以：原告於112年3月27日交存摺、印章給被告Ａ０２時，有親筆備註爾後母親申請老農喪葬補助費事宜，與原告無關，既然喪葬補助費與原告無關，該筆錢當然不是公同共有之遺產等語，並提出收據為佐（見家非調卷二第87頁），然觀諸該收據原告所寫之備註：「爾後媽媽郭謝芽申請老農喪葬補助費事宜與Ａ０１無關」等文字，至多僅得認定郭謝芽死亡後，有無要申請、如何申請該筆補助費等事項，原告認為與自身無關，此核與該筆款項若經申請而成為遺產後，原告自願放棄繼承該筆遺產之語意顯然有別，被告之辯詞，實無理由。是以，郭謝芽死亡後領有之農民健康保險喪葬津貼306,000元，自應列入為遺產。

　⒎本件遺產分割方法：

　 ⑴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公同共有物之分割，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51條、第830條第2項、第1164條分別定有明文。準此，公同共有遺產之分割，於共有人不能協議決定分割方法時，應由法院依民法第824條命為適當之分配，不受任何共有人主張之拘束，然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各繼承人之利害關係、遺產之性質及價格、利用價值、經濟效用、經濟原則及使用現狀、各繼承人之意願、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相關因素，而為公平妥適之判決。經查，兩造在分割被繼承人郭謝芽所遺如附表二所示之遺產前，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因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亦無不分割之約定，兩造既無法協議分割，則原告依民法第1164條規定，請求裁判分割系爭遺產，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⑵又關於遺產管理、分割及執行遺囑之費用，由遺產中支付之，民法第1150條亦有明文。該條所稱之「遺產管理之費用」，乃屬繼承開始之費用，該費用具有共益之性質，不僅於共同繼承人間有利，對繼承債權人、受遺贈人、遺產酌給請求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亦均蒙其利，當以由遺產負擔為公平，故凡為遺產保存上所必要不可欠缺之一切費用均屬之。被繼承人之喪葬費用，是否為繼承費用，民法雖未明文規定，然此項費用既為完畢被繼承人之後事所不可缺，參酌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7條第1項第10款亦規定被繼承人之喪葬費用由繼承財產扣除，解釋上應列為繼承之費用由遺產負擔。是以「應繼財產」當指扣除「繼承費用」後之遺產。經查，本件被告主張郭謝芽之喪葬費用共計為283,841元，其中支付予萬安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殯葬費用含訂金共186,747元、對年祭祀用品9,500元、禮儀用品4,500元、合爐祭祀用品6,000元，以及慈輝救護車運送遺體車資1,400元、骨甕寄存及管理費共36,000元等部分，有收款憑單、彰化銀行存款憑條、統一電子發票、收款憑證專用證明、宜蘭縣立殯葬管理所使用規費收據附卷可參（詳如被告114年11月26日之陳報狀第34頁、第37頁、第38頁、第40頁），屬郭謝芽之喪葬費用無訛，至被告所列其餘款項，部分僅有被告手寫之明細，欠缺單據佐證，部分則無從認定為必要之費用，難認屬郭謝芽之喪葬費用。從而，郭謝芽之喪葬費用，應僅為前述之244,147元【計算式：186,747元＋9,500元＋4,500元＋6,000元＋1,400元＋36,000元＝244,147元】。

　 ⑶綜上，本件原告主張原物分割，並按附表三之應繼分比例分割，未經被告反對，其主張之分割方式，應屬可採。又郭謝芽死亡後領有農民健康保險喪葬津貼306,000元，業如前述，本院認郭謝芽之遺產，應就該喪葬津貼扣除郭謝芽之喪葬費用244,147元後，其餘由兩造按附表三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配之，原告主張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定分割方法如附表二「分割方法」欄所示，判決如主文第一項。

五、按分割遺產之訴，係必要共同訴訟，核其性質，兩造本可互換地位，本件原告請求分割遺產雖於法有據，然被告之應訴乃因訴訟性質所不得不然，兩造顯均因本件訴訟而互蒙其利，倘令被告負擔訴訟費用，顯然有失公平，是以本院認本件之訴訟費用應由兩造依附表三所示之比例，即應繼分比例分擔，較為公允，爰酌定本件訴訟費用之分擔如主文第三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8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陳盈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8　　日

　　　　　　　　　　　　　　　書記官　鄒明家

　　　　　　　　　　　　　　　

附表一：原告主張自96年起至101年間代墊生活費用明細

㈠96年度

編號 日期 項目 代墊費用(新臺幣) 證據 卷證頁數 1. 11月6日 藥水3罐 300元 博雅藥師藥局免統一發票收據 見家繼訴（下同）卷三第238頁 2. 11月12日 地價稅（郭阿照） 1,684元 宜蘭縣稅捐稽徵處96年地價稅繳款書 見卷三第238頁 3. 11月12日 水費（郭謝芽） 537元 臺灣自來水公司96年11月水費（含代徵費用）通知及收據 見卷三第240頁 4. 11月12日 電信費（Ａ０２） 441元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96年10月收據 見卷三第240頁 5. 11月18日 電費（郭阿照） 84元 台灣電力公司96年11月電費通知及收據 見卷三第242頁 6. 11月18日 電費（郭謝芽） 2,291元 台灣電力公司96年11月電費通知及收據 見卷三第244頁 7. 12月11日 視訊費（第四台費用） 1,160元 聯合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244頁 96年度 總計：6,497元            



㈡97年度

編號 日期 項目 代墊費用 證據 卷證頁數 1. 1月5日 胃藥 300元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見卷三第246頁 2. 1月7日 水費（郭謝芽） 410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246頁 3. 1月7日 電信費（Ａ０２） 639元 電信帳單 見卷三第248頁 4. 1月14日 電費（郭謝芽） 2,308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248頁 5. 2月5日 電信費 461元 中華電信繳費通知 見卷三第250頁 6. 2月14日 視訊費（第四台費用，郭謝芽） 1,160元 聯禾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250頁 7. 3月10日 預繳電費（郭阿照） 500元 電費收據 見卷三第250頁 8. 3月21日 電費（郭謝芽） 2,467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252頁 9. 3月21日 水費（郭謝芽） 542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252頁 10. 4月15日 視訊費（第四台費用，郭謝芽） 1,160元 聯禾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252頁 11. 5月5日 電信費（Ａ０２） 353元 電信帳單  見卷三第254頁 12. 5月6日 水費（郭謝芽） 450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254頁 13. 5月16日 電費（郭謝芽） 2,006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254頁 14. 6月1日 電信費（Ａ０２） 585元 電信帳單 見卷三第256頁 15. 6月3日 抗痛藥布（郭謝芽） 300元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見卷三第256頁 16. 6月10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60元 聯禾有線台灣大寬頻繳款單 見卷三第256頁 17. 6月30日 電信費（Ａ０２） 509元 電信帳單 見卷三第258頁 18. 7月9日 醫療費（郭謝芽） 100元 張世屏診所藥品明細及收據 見卷三第258頁 19. 7月17日 電費（郭謝芽） 2,487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258頁 20. 7月21日 水費（郭謝芽） 542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260頁 21. 8月5日 電信費（Ａ０２） 500元 電信帳單（帳單上706元，原告僅列500元）  見卷三第260頁 22. 8月14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60元 聯禾有線台灣大寬頻繳款單 見卷三第260頁 23. 9月4日 醫療費（郭謝芽） 840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262頁 24. 9月14日 電費 5,196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262頁 25. 9月14日 水費 541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262頁 26. 9月14日 電信費（Ａ０２） 482元 電信費帳單 見卷三第264頁 27. 9月30日 電信費（Ａ０２） 380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264頁 28. 10月7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60元 聯禾有線繳款單 見卷三第264頁 29. 11月4日 地價稅（郭阿照） 1,710元 宜蘭縣政府地方稅務局97年地價稅繳款書 見卷三第264頁 30. 11月5日 電信費（Ａ０２） 897元 電信費帳單 見卷三第266頁 31. 11月10日 電費 3,318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266頁 32. 12月4日 醫療費 240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266頁 33. 12月5日 醫療費 400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268頁 34. 12月5日 電信費（Ａ０２） 472元 電信費帳單 見卷三第268頁 35. 12月27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60元 聯禾有線繳收據 見卷三第270頁 36. 12月30日 電信費（Ａ０２） 446元 電信費帳單 見卷三第270頁 97年度 總計：37,341元      



㈢98年度

編號 日期 項目 代墊費用 證據 卷證頁數 1. 1月13日 電費（郭謝芽） 2,884元 台電電費通知及收據 見卷三第272頁 2. 1月13日 電費（郭阿照） 500元 台電收據 見卷三第272頁 3. 2月1日 電信費（Ａ０２） 631元 電信費帳單 見卷三第274頁 4. 2月1日 水費 564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274頁 5. 2月8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60元 聯禾有線台灣大寬頻繳款單 見卷三第278頁 6. 2月27日 電信費（Ａ０２） 609元 電信費帳單 見卷三第280頁 7. 3月15日 水費（郭謝芽） 510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280頁 8. 3月31日 電費（郭謝芽） 2,697元 台電收據 見卷三第282頁 9. 4月6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60元 聯禾有線台灣大寬頻繳款單 見卷三第282頁 10. 4月6日 電信費（Ａ０２） 357元 電信費帳單 見卷三第282頁 11. 4月22日 醫療費（郭謝芽） 300元 陽大醫院急診繳費醫療費用收據 見卷三第286頁 12. 4月22日 醫療費（郭謝芽） 440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288頁 13. 4月22日 醫療費（郭謝芽） 240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288頁 14. 4月22日 醫療費（郭謝芽） 1,273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288頁 15. 5月6日 醫療費（郭謝芽） 100元 門診收據 見卷三第290頁 16. 5月6日 醫療費（郭謝芽） 340元 門診收據 見卷三第290頁 16. 5月6日 醫療費（郭謝芽） 240元 門診收據 見卷三第290頁 17. 5月9日 購買鞋子 731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290頁 18. 5月20日 電費（郭謝芽） 2,540元 台電電費通知及收據 見卷三第292頁 19. 6月4日 醫療費（郭謝芽） 440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292頁 20. 6月12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60元 聯禾有線台灣大寬頻繳款單 見卷三第294頁 21. 6月19日 電信費（Ａ０２） 625元 電信費帳單 見卷三第294頁 22. 6月30日 電信費（Ａ０２） 770元 電信費帳單 見卷三第296頁 23. 7月19日 機車行照費及稅捐 750元 交通部公路總局自行收納款項收據 見卷三第296頁 24. 7月21日 水費（郭謝芽） 648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298頁 25. 7月21日 電費（郭謝芽） 3,059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298頁 26. 8月3日 電信費 752元 電信費帳單 見卷三第300頁 27. 8月6日 醫療費（郭謝芽） 440元 陽大門診繳費醫療費用收據 見卷三第302頁 28. 8月17日 醫療費（郭謝芽） 260元 陽大門診繳費醫療費用收據 見卷三第302頁 29. 8月19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60元 聯禾有線台灣大寬頻繳款單 見卷三第300頁 30. 8月19日 喜療妥 250元 南興西藥房 見卷三第300頁 31. 9月2日 水費 487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304頁 32. 9月8日 電費（郭謝芽） 3,745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304頁 33.  10月13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6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306頁 34. 10月24日 唇膏 298元 統一發票(康是美)  見卷三第306頁 35. 10月19日 電信費 1,184元 電信費繳費通知 見卷三第306頁 36. 10月28日 地價稅（郭阿照） 1,710元 宜蘭縣政府地方稅務局98年地價稅繳款書 見卷三第308頁 37. 11月9日 電費（郭謝芽） 3,218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308頁 38. 11月10日 機車維修費 1,500元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見卷三第312頁 39. 11月19日 水費 688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310頁 40. 11月30日 醫療費 440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310頁 41. 12月1日 醫療費 260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312頁 42. 12月8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6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312頁 43. 12月9日 電信費 597元 電信費繳費通知 見卷三第314頁 44. 12月30日 醫療費 309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314頁 98年度 總計：44,346元      



㈣99年度

編號 日期 項目 代墊費用 證據 卷證頁數 1. 1月8日 尿布等生活用品 530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18頁 2. 1月8日 唇膏 82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18頁 3. 1月10日 水費（郭謝芽） 648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316頁 4. 1月15日 電信費（Ａ０２） 437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16頁 5. 1月21日 醫療費 507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318頁 6. 1月21日 醫院停車費 140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18頁 7. 1月21日 醫院停車費 10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18頁 8. 1月25日 電費（郭謝芽） 2,888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320頁 9. 2月3日 醫療費 299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320頁 10. 2月3日 尿布等生活用品 1,228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22頁 11. 2月3日 尿布等生活用品 89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22頁 12. 2月8日 電費（郭阿照） 500元 台電收據 見卷三第322頁 13. 2月9日 電信費（Ａ０２） 538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24頁 14. 2月9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6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324頁 15. 2月9日 衛生紙等生活用品 234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24頁 16. 2月10日 醫療費 260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326頁 17. 2月25日 藥品 200元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見卷三第328頁 18. 2月26日 尿布等生活用品 336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28頁 19. 2月28日 手套等生活用品 60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28頁 20. 3月8日 電費（郭謝芽） 541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328頁 21. 3月8日 電信費（Ａ０２） 386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30頁 22. 3月15日 染髮劑等生活用品 267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30頁 23. 3月22日 電費（郭謝芽） 1,878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330頁 24. 3月31日 電信費（Ａ０２） 283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30頁 25. 4月2日 尿布等生活用品 363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30頁 26. 4月6日 電動車保養 700元 估價單 見卷三第332頁 27. 4月6日 電動車保養 4,000元 估價單 見卷三第332頁 28. 4月7日 參加活動費 1,200元 收據 見卷三第334頁 29. 4月8日 棉花棒等生活用品 240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32頁 30. 4月15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6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332頁 31. 5月4日 水費（郭謝芽） 541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334頁 32. 5月7日 電信費（Ａ０２） 453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34頁 33. 5月7日 尿布等生活用品 509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34頁 34. 5月25日 電費（郭謝芽） 1,525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336頁 35. 5月30日 尿布等生活用品 483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36頁 36. 6月2日 電信費（Ａ０２） 463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36頁 37. 6月15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6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336頁 38. 7月13日 水費（郭謝芽） 577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338頁 39. 7月13日 電費 1,617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338頁 40. 7月13日 電信費 439元 電信費帳單 見卷三第338頁 41. 8月2日 尿布等生活用品 607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40頁 42. 8月4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6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340頁 43. 8月5日 電信費 321元 電信費帳單 見卷三第340頁 44. 9月9日 水費（郭謝芽） 473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344頁 45. 9月9日 電信費（Ａ０２） 405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46頁 46. 9月13日 電費 1,669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346頁 47. 9月15日 參加活動費 2,200元 收據 見卷三第344頁 48. 10月7日 電信費（Ａ０２） 452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46頁 49. 10月14日 尿布等生活用品 209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46頁 50. 10月19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6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348頁 51. 11月12日 電費 1,350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348頁 52. 11月25日 電信費（Ａ０２） 418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48頁 53. 11月25日 地價稅（郭阿照） 1,710元 宜蘭縣政府地方稅務局99年地價稅繳款書 見卷三第350頁 54. 12月6日 電信費 659元 電信費帳單 見卷三第350頁 55. 12月13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6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350頁 56. 12月22日 尿布等生活用品 430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50頁 99年度 總計：43,314元      



㈤100年度

編號 日期 項目 代墊費用 證據 卷證頁數 1.  1月3日 水費（郭謝芽） 1,249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352頁 2. 1月5日 電信費 412元 電信費帳單 見卷三第352頁 3. 1月17日 電費 1,107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354頁 4. 1月17日 長褲等生活用品 1,180元 估價單 見卷三第356頁 5. 1月19日 尿布等生活用品 418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56頁 6. 2月1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0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356頁 7. 2月9日 電信費（Ａ０２） 140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58頁 8. 3月10日 電信費（Ａ０２） 127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58頁 9. 3月10日 電費（郭謝芽） 1,032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360頁 10. 3月10日 電費（郭阿照） 12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360頁 11. 3月23日 電費（郭阿照） 500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360頁 12. 4月6日 電信費 163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62頁 13. 4月7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2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362頁 14. 4月8日 水費（郭謝芽） 541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364頁 15. 5月5日 水費 596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364頁 16. 5月5日 電信費 233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66頁 17. 5月12日 電費（郭謝芽） 1,189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368頁 18. 5月22日  尿布等生活用品 432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66頁 19. 5月30日 內衣等生活用品 159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368頁 20. 6月8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2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370頁 21. 6月7日 電信費 402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70頁 22. 7月5日 電信費 488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76頁 23. 7月14日 電費 1,682元 電費收據 見卷三第378頁 24. 7月25日 醫療費 350元 博愛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380頁 25. 8月3日 醫療費 290元 博愛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380頁 26. 8月15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2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384頁 27. 8月16日 電信費 425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84頁 28. 9月15日 水費 635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384頁 29. 9月18日 電信費 580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86頁 30. 9月21日 電費 1,703元 電費收據 見卷三第386頁 31. 10月7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2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386頁 32. 10月21日 電信費 633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88頁 33. 10月21日 電信費 355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88頁 34. 11月8日 地價稅（郭阿照） 1,710元 宜蘭縣政府地方稅務局100年地價稅繳款書 見卷三第388頁 35. 11月8日 水費 541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390頁 36. 11月8日 水費 978元 水費帳單 見卷三第392頁 37. 12月13日 電信費 227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92頁 38. 12月13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2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392頁 100年度 總計：27,189元      



㈥101年度

編號 日期 項目 代墊費用 證據 卷證頁數 1. 1月17日 電信費 257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94頁 2. 1月18日 水費 420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394頁 3. 1月30日 電費 822元 電費收據 見卷三第394頁 4. 2月4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2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396頁 5. 2月4日 電信費 398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396頁 6. 2月29日 肌力貼布 200元 收據 見卷三第396頁 7. 3月18日 電費（郭阿照） 500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396頁 8. 3月18日 電費（郭阿照） 4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396頁 9. 3月13日 電費（郭謝芽） 949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00頁 10. 4月3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2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00頁 11. 4月10日 水費 594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02頁 12. 4月10日 電信費 281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02頁 13. 4月10日 電信費 190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02頁 14. 5月1日 電費（郭謝芽） 719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06頁 15. 5月16日 電信費 466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06頁 16. 5月18日 5分平口腳墊 60元 收據 見卷三第406頁 17. 6月1日 醫療費 310元 博愛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408頁 18. 6月5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2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08頁 19.  6月6日 水費 487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10頁 20. 6月6日 電信費 321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10頁 21. 6月30日 電信費 409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10頁 22. 7月10日 電費（郭謝芽） 955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12頁 23. 7月21日 水費 419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12頁 24. 7月22日 上衣長褲 1,380元 估價單 見卷三第414頁 25. 8月9日 電信費 489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14頁 26. 8月16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2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14頁 27. 9月10日 電費（郭謝芽） 1,273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16頁 28. 9月10日 水費 389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16頁 29. 9月17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2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18頁 30. 10月2日 肌力貼布 250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418頁 31. 10月13日 電信費 420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18頁 32. 10月13日 電信費 549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18頁 33. 10月15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2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20頁 34. 10月23日 上衣外套 1,180元 估價單 見卷三第420頁 35. 11月7日 電信費 336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24頁 36. 11月23日 電費（郭謝芽） 1,228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24頁 37. 11月23日 水費 487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24頁 38. 11月30日 地價稅（郭阿照） 1,710元 宜蘭縣政府地方稅務局101年地價稅繳款書 見卷三第426頁 39. 12月3日 電信費 434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26頁 40. 12月18日 視訊費（郭謝芽） 1,12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26頁 101年度 總計：26,726元      



㈦102年度

編號 日期 項目 代墊費用 證據 卷證頁數 1. 1月7日 水費 473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28頁 2. 1月11日 電費（郭謝芽） 806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28頁 3. 1月11日 電信費 169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30頁 4. 1月31日 電信費 206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30頁 5. 2月15日 視訊費（郭謝芽） 1,075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30頁 6. 3月6日 水費 473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32頁 7. 3月6日 電信費 244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32頁 8. 3月11日 電費（郭阿照） 4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34頁 9. 3月11日 電費（郭阿照） 500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34頁 10. 3月11日 電費（郭謝芽） 1,166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34頁 11. 3月26日 戶籍謄本規費 125元 戶政規費收據 見卷三第436頁 12. 4月8日 視訊費（郭謝芽） 1,09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38頁 13. 4月8日 電信費 212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38頁 14. 4月30日 石磨機 1,650元 估價單（出資一半） 見卷三第440頁 15. 5月1日 電信費（Ａ０２） 593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40頁 16. 5月30日 電費（郭謝芽） 1,072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42頁 17. 5月14日 醫療費 279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442頁 18. 5月18日 醫療費 273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444頁 19. 5月25日 醫療費 318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444頁 20. 5月27日 水費 945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45頁 21. 6月3日 電信費（Ａ０２） 242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45頁 22. 6月5日 檸檬酸錠 300元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見卷三第446頁 23. 6月6日 視訊費（郭謝芽） 1,09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46頁 24. 6月8日 醫療費 378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446頁 25. 6月20日 電信費（Ａ０２） 335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47頁 26. 6月29日 醫療費 338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447頁 27. 7月16日 電費（郭謝芽） 1,629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47頁 28. 7月23日 水費 810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48頁 29. 7月29日 電信費（Ａ０２） 233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48頁 30. 8月7日 視訊費（郭謝芽） 1,09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48頁 31. 9月5日 電信費（Ａ０２） 161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49頁 32. 9月11日 水費 1,555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49頁 33. 9月11日 電費（郭謝芽） 1,860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50頁 34. 10月7日 視訊費（郭謝芽） 1,09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50頁 35. 10月7日 電信費（Ａ０２） 245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51頁 36. 10月8日 高檸錠 600元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見卷三第451頁 37. 11月13日 水費 796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51頁 38. 11月13日 電費（郭謝芽） 1,153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52頁 39. 11月13日 電信費（Ａ０２） 207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52頁 40. 12月11日 電信費（Ａ０２） 78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52頁 41. 12月18日 視訊費（郭謝芽） 1,09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53頁 102年度 1-3月總計：5,241元 4-12月總計：21,712元      



㈧103年度

編號 日期 項目 代墊費用 證據 卷證頁數 1. 1月5日 電信費（Ａ０２） 227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54頁 2. 1月15日 水費 420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54頁 3. 1月15日 電費（郭謝芽） 1,083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54頁 4. 2月1日 電信費（Ａ０２） 108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55頁 5. 2月7日 視訊費（郭謝芽） 1,09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55頁 6. 2月13日 電費（郭阿照） 500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56頁 7. 3月11日 電信費（Ａ０２） 128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56頁 8. 3月11日 水費 769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56頁 9. 3月19日 電費（郭謝芽） 1,297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57頁 10. 4月5日 電信費（Ａ０２） 148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57頁 11. 4月15日 視訊費（郭謝芽） 1,09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58頁 12. 4月16日 戶籍謄本規費 120元 戶政規費收據 見卷三第458頁 13. 5月2日 電信費（Ａ０２） 182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59頁 14. 5月12日 水費 930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59頁 15. 5月19日 電信費（Ａ０２） 86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59頁 16. 5月19日 電費（郭謝芽） 1,187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60頁 17. 5月22日 醫療費 250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460頁 18. 6月12日 視訊費（郭謝芽） 1,09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61頁 19. 6月30日 電信費（Ａ０２） 175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61頁 20. 7月17日 水費 446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62頁 21. 7月17日 電費（郭謝芽） 1,637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62頁 22. 8月1日 視訊費（郭謝芽） 1,09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62頁 23. 8月5日 電信費（Ａ０２） 132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63頁 24. 9月5日 電信費 85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64頁 25. 9月14日 水費 594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63頁 26. 9月14日 電費（郭謝芽） 1,759元 電費收據 見卷三第464頁 27. 9月17日 衣服 1,200元 估價單 見卷三第465頁 28. 10月6日 視訊費（郭謝芽） 1,09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65頁 29. 10月6日 電信費 430 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65頁 30. 10月29日 電信費（Ａ０２） 279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66頁 31. 10月29日 電信費（Ａ０２） 204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66頁 32. 12月10日 視訊費（郭謝芽） 1,09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66頁 33. 12月17日 電費（郭謝芽） 1,574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67頁 34. 12月17日 電費（郭阿照） 500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67頁 35. 12月5日 電信費 75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67頁 103年度 1-3月總計：5,622元 4-12月總計：17,443元      



㈨104年度

編號 日期 項目 代墊費用 證據 卷證頁數 1. 1月15日 水費 1,102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68頁 2. 2月13日 電費（郭謝芽） 503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68頁 3. 2月2日 電信費 77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68頁 4. 2月2日 視訊費（郭謝芽） 1,09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70頁 5. 3月7日 電信費 84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69頁 6. 3月7日 水費 688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69頁 7. 3月19日 電費（郭謝芽） 1,051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72頁 8. 4月8日 電信費 123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73頁 9. 4月14日 視訊費（郭謝芽） 1,09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73頁 10. 5月13日 電信費（Ａ０２） 87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74頁 11. 5月19日 醫療費 320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474頁 12. 5月24日 水費 675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74頁 13. 5月24日 電費（郭謝芽） 1,263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75頁 14. 5月26日 醫療費 280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475頁 15. 6月1日 電信費（Ａ０２） 102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75頁 16. 6月18日 視訊費（郭謝芽） 1,09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76頁 17. 6月30日 法院影印費 16元 法院影印費臨時收據 見卷三第479頁 18. 6月30日 法院民事訴訟費 500元 法院自行收納款項收據 見卷三第479頁 19. 7月3日 電信費（Ａ０２） 146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76頁 20. 7月4日 水費 500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77頁 21. 8月2日 電費（郭謝芽） 1,685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78頁 22. 8月2日 電信費（Ａ０２） 89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78頁 23. 8月10日 視訊費（郭謝芽） 1,090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79頁 24. 8月13日 地政規費 60元 宜蘭縣政府地政規費收據 見卷三第480頁 25. 8月13日 債權人查調債務人課稅資料服務費 250元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收據 見卷三第481頁 26. 8月13日 法院民事訴訟費 180元 法院自行收納款項收據 見卷三第481頁 27. 8月26日 地政規費 300元 宜蘭縣政府地政規費收據 見卷三第480頁 28. 9月7日 電信費（Ａ０２） 116元 電信費收據 見卷三第482頁 29. 9月10日 戶政規費 15元 宜蘭縣政府戶政規費收據 見卷三第482頁 30. 9月10日 地政規費 60元 宜蘭縣政府地政規費收據 見卷三第482頁 31. 9月10日 債權人查調債務人課稅資料服務費 250元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收據 見卷三第483頁 32. 9月10日 電費（郭謝芽） 1,407元 電費帳單 見卷三第483頁 33. 9月18日 水費 511元 水費收據 見卷三第484頁 34. 9月26日 視訊費（郭謝芽） 1,072元 聯禾有線公司繳款單 見卷三第484頁 104年度 1-3月總計：4,595元 4-12月總計：13,277元      



㈩105年度

編號 日期 項目 代墊費用 證據 卷證頁數 1. 1月7日 簽發合支手續費 250元 宜蘭信用合作社手續費收據 見卷三第485頁 2. 9月14日 救護車 1,500元 收款憑証專用証明 見卷三第486頁 3. 9月14日 醫療費 550元 榮總蘇澳分院收據 見卷三第486頁 4. 9月14日 醫療費 350元 羅東博愛醫院門診醫療費用收據 見卷三第487頁 5. 9月19日 紙尿褲 235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485頁 6. 9月19日 醫療費 5,953元 羅東博愛醫院門診醫療費用收據 見卷三第488頁 7. 9月30日 醫療費 190元 羅東博愛醫院門診醫療費用收據 見卷三第487頁 8. 10月2日 碗、杯 210元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見卷三第492頁 9. 10月9日 紙尿褲 615元 消費明細 見卷三第488頁 10. 10月18日 輔助器 900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492頁 11. 10月21日 醫療費 290元 羅東博愛醫院門診醫療費用收據 見卷三第490頁 12. 10月21日 紙尿褲 1,300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491頁 13. 10月21日 紙尿褲 1,300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491頁 14. 11月15日 紙尿褲 410元 消費明細 見卷三第490頁 15. 11月27日 紙尿褲 820元 消費明細 見卷三第490頁 16. 12月18日 保暖衣 550元 消費明細 見卷三第490頁 17. 12月29日 紙尿褲 1,618元 消費明細 見卷三第489頁 18. 12月30日 腳桶 300元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見卷三第489頁 19. 12月30日 健特膚藥品 180元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見卷三第489頁 105年度 1-3月總計：250元 4-12月總計：17,271元      



106年度

編號 日期 項目 代墊費用 證據 卷證頁數 1. 1月9日 醫療費 50元 藥品明細及收據 見卷三第490頁 2. 5月7日 春秋天上衣 1,000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493頁 106年度 1-3月總計：50元 4-12月總計：1,000元      



107年度

編號 日期 項目 代墊費用 證據 卷證頁數     無單據  107年度 1-3月總計：0元 4-12月總計：0元      



108年度

編號 日期 項目 代墊費用 證據 卷證頁數 1. 12月27日 醫療費 310元 陽大醫院收據 見卷三第493頁 108年度 1-3月總計：0元 4-12月總計：310元      



109年度　　　　　　　　　　　

編號 日期 項目 代墊費用 證據 卷證頁數 1. 6月22日 健康食品 2,199元 估價單 見卷三第493頁 2. 9月23日 健康食品 1,500元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見卷三第494頁 109年度 1-3月總計：0元 4-12月總計：3,699元      



110年度　

編號 日期 項目 代墊費用 證據 卷證頁數 1. 3月29日 健康食品 1,790元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見卷三第494頁 2. 3月29日 健康食品 1,338元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見卷三第494頁 110年度 1-3月總計：3,128元 4-12月總計：0元      



111年度

編號 日期 項目 代墊費用 證據 卷證頁數 1. 2月26日 脖圍 250元 統一發票 見卷三第494頁 111年度 1-3月總計：250元 4-12月總計：0元      

　　　　　　　　　　　　　　　　　　　　　　　　　　　　

附表二：被繼承人郭謝芽之遺產

編號 種類 項目 價值/數量（新臺幣） 分割方法 1 存款 中華郵政宜蘭郵局帳戶00000000000000號 1,515元暨其利息 由兩造依附表三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 2 存款 彰化銀行三重埔分行帳戶00000000000000號 568,022元暨其利息 由兩造依附表三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 3 金飾 1.手鍊1條（9.93錢） 2.項鍊1條（16.97錢） 3.耳環1對（0.53錢） 4.鑲玉金戒1只（3.97錢） 5.黑石金戒1只（3.87錢） 6.吉祥金戒1只（1.49錢） 7.花金戒1只（1.48錢） 8.福祿壽金戒1只（3.13錢） 9.電鍍品戒指2只 389,000元 由兩造依附表三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 4 投資 中日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427股 0元 由兩造依附表三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 5 投資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100股 2,295元 由兩造依附表三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 6 投資 欣巴巴事業股份有限公司8股 447元 由兩造依附表三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 7 投資 欣巴巴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3股 726元 由兩造依附表三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 8 債權 對原告債權（原告於111年9月19日領取郭謝芽宜蘭縣農會存款30,670元） 30,670元 由兩造依附表三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 9 津貼 農民健康保險喪葬津貼 306,000元 先扣除喪葬費用244,147元，餘由兩造依附表三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 

　　　　　　　　　　　　　

附表三：兩造之應繼分比例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比例 1 原告Ａ０１ 4分之1 2 被告Ａ０２ 4分之1 3 被告Ａ０３ 4分之1 4 被告Ａ００４ 4分之1 







